
新介绍的吐鲁番 、 敦煌本

《唐律》 《律疏》 残片

——

以旅 顺博 物 馆 以及 中 国 国 家 图 书 馆 所 藏 资 料 为 中 心

冈 野诚 撰 赵 晶 刘 思 皓 译
，

序 言

１ ９０ ２ 年至 １ ９ １ ４ 年 间 ， 在西本 愿寺 第 ２２ 代 门 主大谷光瑞 的指 挥下 ，

西域探险队 （ 又称大谷 探险 队 ）
三次 （第

一次 ？

＿ １ ９０２ ？

１ ９ ０４ 年
； 第 二

次 ：
１ ９０ ８ ？

１ ９ ０９ 年
；
第 三 次 ： １ ９ １ ０

？

１ ９ １ ４ 年 ） 调查 新 疆 各 地 的 佛 教

遗迹 。

这
一探险事业消耗 了 巨额费用 ， 不 久 之后 ，

它就成为西本愿寺面临 财

政压力的一个原因
，
进而发展为与财政运营相关的 贪污事件 。 光瑞承担 了

这个责任 ， 于 １ ９ １４ 年辞去 门主与 伯爵之职 。 这三次艰苦的西域探险收集到

的经卷 、 文书 、 佛像等被分藏在 国 内 、 国外 。
？

＊冈野诚 ， 日 本明 治大学名誉 教授 ； 赵 晶 ， 中 国 政法 大学法律古籍整 理研究所副教 授 ； 刘

思皓 ， 清华大学法学院刑法学硕士 。

① 有关 大谷光瑞和大谷探 险队的书籍 、 论文 ， 如今数量 已 相 当庞大
。 其 中 ， 给 笔者 留下特

别深 刻印象的有 ： 彻底搜集细节信 息 ， 以 此为基础描绘 了 以 二乐庄 为 中心 的地域 和时 代

的芦屋市立美术博物馆编 《 现代主义再考
一二乐庄与大 谷探险队 》

（
芦屋市立 美术博物

馆 ，
１ ９９９

）
、 和 田秀寿编 《 现代 主义再考

——

二乐庄与 大谷探险队 ｎ 》
（
芦屋市立 美术博

物馆 ， ２００３ ） ； 在近代佛学的世界 潮流 中追寻大谷光瑞踪迹的井口泰 淳 《大谷光瑞 师与近

代佛教学 》 （ 龙 谷大学 ３ ５０ 周年纪念学术企划 出版编集委员 会编 《佛教东渐——从祇园 精

舍到 飞鸟 》 ， 龙谷大学 ，
１ ９ ９ １

）
； 以及利用宝贵的 照片 、 图 版 ，

以 亚洲 和欧洲 的近 代史为

背景 ， 追寻大谷探险队 的史实与意 义 的 白须 净真 《 大 谷探 险队及 其时代 》 （ 勉诚 出 版 ，

２００２
） 等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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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这些收集 品 现在 的 收藏 情况 ，
藤枝晃 曾 在 《大 谷收 集 品 的 现

状 》
一

文 中 作 了 如 下分 类 ：

Ａ １ 群 ， 中 国旅顺 博 物馆 ；

Ａ２ 群 ， 北京 图

书 馆 （ 现 为 中 国 国 家 图 书 馆 ）
；

Ｂ 群 ， 韩 国 国 立 中 央 博 物 馆
；

Ｃ １ 群 ，

东京 国立博 物馆 ；

Ｃ２ 群
，
京都 国立博物馆 ；

Ｄ １ 群
，
龙谷大学

；

０ ２ 群 ̄

Ｄ５ 群 （ 省 略探险 队员及其 家族 等寄赠或寄存 于 龙谷大学 的 藏 品
——

引

用 者 ） 。
？

在这个分类的基础上 ，
上 山大峻在演讲记 录 《大谷 收集 品的 意义 》 的

“

演讲资料
”

中 又把大谷收集 品作 了大致分类 ：
Ｉ 日 本龙谷大学图 书馆藏 、

ｎ 日 本 东京 国立博物馆藏 、
瓜 日 本京都 国立博物馆藏 、

ｉｖ 中 国旅顺博物馆

藏 、
ｖ 中 国北京图 书馆藏 、

ＶＩ 韩 国 国立 中 央博物馆藏 （ 省略西藏搜集资料

Ｉ
、

ｎ 以及其他团体 、 个人所藏 ） 。
②

因此
，
中 国旅顺博物馆藏有大 谷探险 队 带来 的经卷 、

文书 以及考古发

掘 品等重要收集品 ， 此前就 已 为学界所知悉 ， 但 了 解其现状则 是近些年的

事情 。 尤其是通过龙谷大学和 东洋文库等教育 、 研究机构所属 或与它 们相

关的研究者的努力 ，
与旅顺博物馆展开密切 的学术交 流所积 累的 实绩具有

极其重大的意义 。
？

以下所举是与 大谷文 书相关的最新成果 ：

旅顺 博物馆 、 龙谷 大 学共编 《旅顺 博物 馆藏新 疆 出 土 汉 文佛 经选

粹 》 ，
法藏馆

，

２００６（ 以 下略称 为 《新猹 选粹 》 ）

郭 富 纯 、 王振芬 著 《旅顺博 物馆藏 西 域文 书 研 究 》
，

万卷 出 版公

司
，

２００７（ 以 下略称 为 《旅博研 究 》 ）

①参见藤枝 晃 《 大谷 收集品 的 现状 》
（
井 口 泰淳 《 大谷探险 队带来 的西域 文化 资料 选 目

录 》 ， 龙谷大学 ，

１９ ８９ ， 前引 《 佛教东渐 》 再录
）
再录书 第 ２ ２４

－

２ ３ ０ 页 。

② 参见上 山大峻 《大谷收集品 的 意义 》
（
杉村栋 、 徐 光辉 编 《 佛的到 来 之路——丝绸 之路

的文物 》 ， 东方 出版 ， ２ ００５ ） ， 其
“

演讲 资料
”

（
同书卷末 ） 第 １ ０

－

１ ２ 页 。

③ 关于旅顺博物馆的藏品 ， 参见旅顺 博物馆编 《旅 顺博物馆 》 （ 文物 出版 社 ，
２００４ ） ， 尤其

是该书 第 ９ 章
“

新越 文物
”

（
第 ２００

－

２２３ 页 ） 。 又 ， 以该馆藏品 为 中心 的展览 会也曾 在 日

本举办数次 ， 其中最新的图 录是郭 富纯 、 葛华 、 上 山 大峻 、
三谷真澄 监修 《 旅顺博 物馆

展——西域佛教文化的 精华 》 （ 旅顺博物馆展实行 委员 会 ，

２００７
） ， 卷 末收录 了 上 山 大峻

和 三谷真澄两篇有用的解说 。 入泽 崇 、 三 谷真澄 、 橘堂 晃一 监修 《 龙谷 大学 所藏西域文

化资料展示图 录——旅顺博物馆展 西域 佛教文化 的精华 》
（
旅顺博物 馆展实行 委员 会 ，

２００ ７
） 是在 同

一展览会 中 出版的龙袢 大学藏品 的图 录 和解说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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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旅顺博物馆所藏大谷文书 ，
我们根据这些 书 籍 ， 第一次得到 附加

了许多文书 （ 包含小残片 ） 影像 的信息 。
？

本文检讨上述两种书籍所含唐代法典
，
特别是 《律 》 和 《律疏 》 的残

片 。 与 此相关 ， 我也对现在 出 版 中 的 《 国 家图书 馆藏敦煌遗书 》 第 ２２ 册

所含 《律疏 》 两个残片 阐述拙见 。

作为唐代刑法典的 《唐律 》 （ 在唐代仅称 为 《律 》 ）
１２ 卷是 以 前代的

隋 《开皇律 》 为基础 ， 在纳人唐初五十三条格后编纂而成的 ， 于武德七年

（
６２４ ） 奏上 。 接下来 ， 在太宗 贞 观 十一年 （

６３７ ） 颁行 《 贞 观律 》 ， 根据

记载 ， 此后分别于永徽二年 （
６５ １ ） 、 垂拱 元年 （ ６８ ５ ） 、 载初元年 （

６ ９０ ） 、

神龙元年 （
７０５

） 、 太极元年 （
７ １ ２

） 、 开元七年 （ ７
１ ９

） 加 以 刊定 ， 开元二

十五年做了 最后修订 ，

一直适用到唐末 。
？

这一 《律 》 的官方注释书是 《律疏 》
３０ 卷

，
以 统一 《律 》 的解释 为

目 的而 编纂 ，
于永徽 四年颁行 。 对 《永徽律疏 》 的刊定 ，

则在开元二十五

年 。 《律疏 》 不仅是 《律 》 的官方注释书 ， 而且还补充 了 《律 》 的不 足 ，

在唐代的裁判 中 可 以 作为法源被引用 。

遗憾 的是
，
唐代 的 《律疏 》 抄本并没有完全流传至今 ，

在西域发现的

法制文献中
，
可 以 找 到若干断简

、
残片 （ 后述 ） 。 另外

，
现存 的北宋刑 法

典 《宋刑统 》 完 全 照 录 了 《 唐 律 》
１ ２ 卷 和 《 律 疏 》

３０ 卷
，
可 以 窥 见

《 开元律疏 》 的全貌 （ 实 际上 ，
在 《 宋刑 统 》 现存 最早 的 明抄本 中

，
卷

１
￣ ４ 有较大的残缺

，
卷 ２４￣ ２６ 有较小 的残缺

，
所以无法确认 《律疏 》 的

全部文字 ） 。

与唐 《律疏》 十分相似的文献有 《故唐律疏议 》 （ 通常称为 《唐律疏

议 》 ）
３０ 卷 。 迄今为止 ， 我们无 法充 分了解 《唐律疏议 》 是何时 、 何处 、

由谁 、 因何 目 的而制 作 的 书 籍 ， 也无法 明确地称它是特定 王朝 的刑法典 。

若是从它 与 《宋刑统 》 的 关系 上说 ， 在 《 唐律疏议 》 中 可 以 窥 见 《宋刑

统》 的影响 ， 因此被认为是 比 《宋刑统》 晚 出 的文献 。 至少可以说 ， 在唐

①其他相关的重要业绩 ，
还有刘广堂

、
上山 大峻 主编 《 旅顺博 物馆藏吐鲁番 出 土汉文佛 典

研究论文集 》
（
龙谷大学 西域研究丛书 ４ ， 旅顺博物馆 、 龙谷大学文学部 ， ２００６

）
。

② 关于唐代法典 编纂史 的详 细情 况 ， 参见池 田温 《 唐令 》
（
滋贺 秀三编 《 中 国 法制史——

基本资料的研 究 》 ， 东京大学出 版会 ，
１ ９９３

） 第 ２０４
－

２ １ ３ 页 、 滋 贺秀三 《 中 国法 制史论

集——法典与刑罚 》
（
创文社 ，

２００３
）
第 ７ ２ 

－

８ ８ 页 。



新介绍 的 吐鲁 番 、 敦煌本＜ 唐律 》 《 律疏 》 残 片 １ １ ７

代没有行用 《唐律疏议 》 的事实 。
？

世上将 《律疏 》 与 《唐律疏议 》 等 同视之的记述并不少见 。 然而
，
如

前所述 ， 《律疏 》 在唐代是对 《律 》 的官方注释书 ， 而 《唐律疏议 》 是宋

元以后的法律书 。
？ 在现存的 《唐律疏议 》 的刊本 中 ， 明确属 于宋版的 并

不存在 ，
全部都是元代以后 的刊本 。

关于两者的关系 ， 笔者认为 ， 唐代 《律疏 》 的撰定仅有永徽四年一次 ，

开元二十五年是它的刊定时间 ， 而 以这个开元刊定的 《律疏 》 和 《开元律》

为基础
，
后代 （宋末元初前后 ） 制 作 了 《唐律疏议 》 。 当然 ， 在开元刊定

《律疏 》 与 《唐律疏议》 之间 ， 还可能存在过几部 已经亡佚的文献 。
？

因此 ，
为 了校勘西域发现的 《

唐律 》 《 律疏 》 抄本的残 片的 文字 ， 首

先应该使用 《律附音义 》 和 《宋刑统 》
。 然后 ， 《律附音义 》 当然不会包

括 《律疏 》 ， 而天一 阁 旧藏抄本 《 宋刑 统 》 存在相 当 程度的 残缺 ， 误字也

不在少数 ，
所 以作为次要的手段 ， 也会用 《唐律疏议 》 进行校 勘 。 笔者绝

非是将唐代的 《律疏 》 与 《唐律疏议》 等同视之
， 而是认为应该将它们先

行区别 ，
再加讨论 。

以下简要说明本文频繁引用 的 主要文献 。

唐律 （
１ ２ 卷 ） ：

《律 附音 义 》 ，
上海 古籍 出 版社

，

１ ９８４
。

北 宋覆刻 《唐律》
１ ２ 卷 ，

孙奭 附加 《音义 》 １ 卷 。 本 书 影 印 的是

①据仁井 田陞 、 牧野巽 《 故唐律疏议 制作年代考 》 上下 （ 《 东方学报
■ 东京》 丨

、
２ ， １ ９３ １

，

此后收录于律令研究会编 《译 注 日 本律令 》 Ｉ
〔
首卷 〕

， 东京 堂出 版 ，
１ ９７ ８

） 言 ：

“

在宋

代 以前的文献 中 ， 据我们所知 ， 唐律疏议这 个名 称 一次都没有 出 现过
’’

（ 下第 １
１ ５ 页 ） 。

笔者的调査也 是如此 。

② 前引 仁井田 、 牧野的论文批 判了 《唐律疏议 》 以 《 永徽 律疏 》 为基础 的学说
，
主张 《 开

元律疏 》 说 。 因此 ， 需要注 意的是 ， 他 们 时而持 一种较有 伸缩度 的看 法 ， 如
？ ＇

要言之
．

故唐律疏议中存在着后代的 加笔 ， 其 主体是 开元二 十五年律 疏
——

这 是我们 最后得 出 的

结论
”

（ 上第 ７３ 页 ） ， 时而又会简单化地处理 为
“

否定故唐律疏议 的永徽律疏说 ， 论定 它

是开元二 十五年律疏… …
”

（ 下第 ２２２ 页 ） 。 同样的看法也 见于中 国 ， 如 将吐鲁番 出土 的

《 律疏 》 断简称 为 《 唐律疏议 》 是不合适 的
（
国 家文物局古 文献研究室 等编 《 吐鲁番 出

土文书》 第 ９ 册 ， 文 物出 版社 ，

１ ９９０
，
第 １ ９ ９ 

－

２ ０２ 页 ） 。 《律疏 》 与 《 唐律疏议 》 在书式

上是不 同的 。 关于这一点 ， 可参照拙文 《西域发现唐开元律疏 断简的再检讨 》 （ 《 法律论

丛 》 ５０ 
－ ４

， １ ９７７
）

， 第
５ ３

－

５４页 。

③ 参见杨廷福 《 唐律疏议制作年代 》
（
冈 野诚译

，
《 法 律论丛 》 ５ ２

－ ４
，１ ９ ８ ０

，
第 丨 ７ ８

￣  １ ８０

页 ）
的

“

译者附 ｉ己

”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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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国 国 家 图 书馆所 藏 宋元 递修本 。
？

唐律疏议 （ ３０ 卷 ）
： 律令研 究会编 《译 注 日 本律令 》

Ｉ
〔 首卷 〕 ，

１ ９７８
；
Ｄ

〔 律本 文篇 上卷 〕 、 Ｈ 〔 律本文篇 下卷 ］ ，
１ ９７５

；
Ｗ 〔 唐律疏

议译注篇 ３
〕 ，

１ ９ ８ ７
， 东 京堂 出 版 。

②

宋刑统 （
３０ 卷 ） ：

《建隆重详定刑统 》
３０ 卷

， 明 乌丝栏抄本 ，

８ 册 。

明 天 一 阁 旧 藏本
，
现在 由 台 北

“

故宫博 物 院
”

保管 （ 本文 简 称

为 宋刑 统 ） 。
③

西域发现唐代法制 文献 ： Ｔ ．Ｙ ａｍａｍｏｔｏ
，

０ ？ Ｉｋ ｅｄａ＆Ｍ ．Ｏｋａｎｏｃ ｏｅｄ ．

，

Ｔｕｎ
－ｈｕａｎｇａｎ

ｄＴｕｒｆａ ｎＤｏ ｃｕｍｅｎｔ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
Ｓｏ ｃ ｉａ ｌａｎｄＥ ｃｏｎｏｍｉ ｃＨｉｓ ｔｏｒｙ ，

ＩＬｅｇａ
ｌＴｅｘｔｓ

， （
Ａ

）Ｉｎｔｒｏｄｕ ｃｔ ｉｏｎ＆Ｔｅｘ ｔｓ
， （

Ｂ
 ）Ｐｌａｔｅ ｓ

，Ｔｈ ｅＴｏ
ｙ
ｏ

Ｂｕｎｋｏ
， １ ９８０

，
１ ９７８ ．

（ 简 称ＴＴＤ
－

Ｉ ）
④

Ｔ ．Ｙａｍ ａｍｏ ｔｏｅ ｔａｌ ．

，Ｔｕｎ
－ ｈｕａｎｇａ

ｎｄＴｕｒｆａｎ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Ｃｏｎｃｅｒｎ ｉｎｇ

Ｓｏｃｉａｌ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Ｈｉ ｓｔｏ ｒ

ｙ ，Ｓｕｐｐ ｌｅｍｅｎｔ
， （Ａ ）Ｉｎ ｔｒｏｄｕｃ ｔ ｉｏｎ＆Ｔｅｘ ｔｓ

，

（
Ｂ

）Ｐｌａ ｔｅ ｓ
，ＴｈｅＴｏｙｏＢｕｎｋｏ ，２００ １ ．

曰 本律 （ 养老律 ） ： 前 引 《译注 日 本律令 》 ｎ 、 ｍ 。

井上光 贞 等校注 《律令 》 （
日 本思想大 系 ３

） ，
岩 波书 店

，

１ ９７６ 。

另外
，
关于条文 的名 称 、 序号 ，

遵照 以下原则 ： 根据 《唐律疏议》 全

１ ２ 篇的篇 目 名和每个篇 目 的条文序号 。 例如 ，

“

贼 ４７
”

是指 《 贼盗律 》 第

４ ７ 条 的
“

略卖期亲卑幼
”

条 。 １ ２ 个篇 目 的 简称是 ： 名 （ 名 例 ） 、 卫 （ 卫

①参照拙文 《北京图书馆藏宋刻律十二卷音义
一卷简介 》

（
载 《 中 鴣敏先生古稀记 念论集 》

上 ， 该记念事业会 ，
１ ９ ８０ ） 、 《近刊景宋刊本律附音 义》 （ 《法律论丛 》 ５ ３

－

１
、 ２ ， １ ９８ ０

）
。

② 若为 参考而作一些叙述 的话 ， 刘俊文点校的 《唐律疏议 》 （ 中华书局 ，
１ ９ ８ ３ ） 是 以四 部丛

刊三 编所收滂熹 斋藏宋 刊本的上海 涵芬楼影 印本即 四 部丛 刊本为底本 。 滂熹斋本现 在也

藏于中 国国 家图 书馆 。 然而 ， 无论 是将四 部丛 刊本选 为底本 ， 还 是将滂 熹斋本认定 为 宋

版 （ 刘 氏认 为 是 南宋 后期 刊行 的 ） ， 笔 者都 不赞 同 。 笔者 如此 判定 的论 据 是仁 井 田 陞

《 （ 补订 ） 中 国 法制史研究 》 ＩＶ 〔 法与惯习 ？ 法与道德 〕 （ 东京大 学出 版会 ，
丨 ９８ １ ， １ ９６４

年初版 ）
的 第 ５ 章

Ｍ

再论唐律疏议 现存的最早版本
”

。
其中

，
仁井 田氏认为 ，

滂熹斋本是

先于泰定本的 元刻本 。 原来被认 为是宋版 的部 分是根据 《宋 刑统 》 补写 的 ， 所 以 它不是

宋版 （ 该论文第 ８ ３ 页 ） 。 关于 四 部丛 刊本 ， 仁 井 田 氏 把它 称为潘 氏 本 （ 滂熹斋 本 ） 的
“

变造本
”

（ 该论文第 ９ ８ 页 ） ， 无法令人信赖且加 以使 用 。 此 外 ，
本文所用 《 译注 日 本律

令 》 ｎ 、 ｉｎ所收 《唐律疏 议》 ， 其底本用的 是至正本 系 统的岱南阁 丛书本 。

③ 参照拙 文 《 宋刑统 》
（ 前引 滋贺 秀

－

１ 编 《 中 国法制史 》 ） 。

④ 作为本书 的 先 行成 果 ， 还有 池 田 温 、 冈 野诚共 著 《 敦 煌 、 吐鲁 番发 现唐 代法 制 文献 》

（
《法制史研究 》 ２７

，
１９７ ８ ） 。



新介 绍 的 吐鲁番 、 敦煌本 《 唐律 》 《津疏 》 残 片 １ １ ９

禁 ） 、 职 （职制 ） 、 户 （ 户婚 ） 、 厩 （ 厩库 ） 、 擅 （擅兴 ） 、 贼 （ 贼盗 ） 、 斗

（ 斗讼 ） 、 诈 （诈伪 ） 、 杂 （ 杂律 ） 、 捕 （ 捕 亡 ） 、 断 （ 断狱 ） 。 《 律附音

义 》 、 《宋刑统 》 、 《 日 本律 》 、
ＴＴＤ －

Ｉ 在原则上也都照此处理 。

一 旅顺博物馆藏名例律疏残片

（

一

） 旅顺博物馆的大谷文书

通过上述的两种新刊书
，
我们能够更详尽地知 道旅顺博 物馆所藏 的大

谷文 书 的现状 。
？

笔者首先拿到的 是 《旅博研究 》 ，
然后是 《新疆选粹 》 的

一部分复 印

版
，

正好与 文献的 出版顺序相反 。 这么做 的理 由 在于 ， 《新疆选粹》 虽然

是 日 文书 ， 但它 的价格非常高 ， 不用说个人 ， 即使是公立图 书馆想要购人

也是非常难的 。

拿到 《旅博研究 》 后看 了
一遍 ， 了解到在

“

从馆藏大谷收集品 中新整

理出 的文书
”

的
“
一

、 经册 中 的社会文书
”

（第 １ ７７￣１ ８０ 页 ） 中有如下文

书的照片和录文 。
？

（
二十一 ） 律典 （

１ ５ １ ４
＿

４ １０
）

（
二 十二 ） 法律文 书 （ １ ５０７

＿

９８８
）

（ 二 十三 ）
法律文书 （ １ ５０７

＿

１ １ ７６
＿

４ ）

（
二 十四 ）

法律文书 （ １４ ５７
＿

２ ０
＿

１ ）

（
二十五 ） 法律文书 （ １ ５０９

＿

１ ５７０
＿

２
）

①关于旅顺博物馆所藏的大谷文书 ， 参见小 田义 久 《旅顺博物馆所藏 的西域 出土文物 》 （ 载

《 龙谷大学论集》 ４４９
， １ ９９６

）
， 上山大峻 、 三谷真澄 《旅顺博物馆藏大谷探险 队带来 的资

料 》 （ 载 《 国际 文化研 究所纪 要》 ， 龙 谷 大学 ，
３

，２０００ ）
。 此 外就大 谷文 书 残 片 的 杂 贴

帐 ， 也就是所谓 的
“

蓝色笔记本
”

， 参照橘堂晃一 《基 于二乐庄的 大谷探 险队带来佛典残

片 的整理与研究——旅顺博物馆所藏的 所谓
“

蓝色笔记本
”

》 （
东洋史苑 ６０ 、 ６ １

，２００３
）

。

② （

二十一 ）
至

（
二十 五 ） 是 《 旅博研究 》 中单纯为 了 排列而使用的番号 ， 不是 文 书 番号 。

文书番号举 例来说应该是 （

丨 ５ 丨 ４
＿４ 丨 ０

） 这样的形式 。 此外 ， 《 新疆选粹 》 中文 书番 号都 以
“

ＬＭ ２０ ＿


”

开头 （
ＬＭ 指旅顺博物馆所藏资料 ， ２０ 表示新 疆出 土文物 ）

。 顺便
一提 ， ＬＭ ２０

＿１ ５ ０２ 以后都是用纸袋保 管的 文书残片 ， 所以 （
二十

一

）
至 （

二十五
）
中 只有

（
二十 四

）

被贴附在蓝册上 ， 其他 ４ 个残片 则被保管在纸袋中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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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此当 中 ， （
二十二 ） （二十三 ） （ 二十 四 ） （ 二十五 ）

一眼看上去是

与 《唐律 》 《律疏 》 类似的史料 。

上述的 ５ 件文书 中
， （二 十

一

） （二十二 ） （ 二十三 ） （ 二十 四 ）
４ 件在

《新疆选粹 》 中也 有清晰 的照 片 （ 见该书 第 ２０２ 页 ） 。 将对应 的 文书编号

（基本部分共通 ） 与编者所拟的文献名 进行 比定之后 ， 可记为如下的形式 ：

（
二十一 ）

ＬＭ２０
＿

１ ５ １４
＿

４ １ ０ 非佛典 （ 曰 讲春秋解义 ）

（
二十二 ） ＬＭ ２０

＿

１ ５ ０７
＿

０９８ ８非佛典 （ 唐律 ）

（二十三 ） ＬＭ ２０
＿

１ ５０７
＿

１ １ ７６ 非佛典 （ 唐律 ）

（
二 十 四 ）

ＬＭ２０
＿

１ ４５７
＿

２０
＿

０ １不 明

（
二十五 ） 未被登载

《新疆选粹 》 的编者 ， 将 （ 二十二 ） 和 （
二十三 ） 记为 《唐律 》 ， 可

见其当然知 道具体的篇 目 名 和条文名 ， 但是在一览表 中并没有详细记载 。

荣新江 氏 （ 北京大学 ） 在 对 《 新疆 选粹 》 的 书评 （ 《敦煌 吐 鲁 番

研究 》
１ ０

，２０ ０７ ） 中
，
正如 他在 论文 《唐 写本 中 的 〈 唐律 〉 〈 唐 礼 〉

以 及其他 》 （ 《东洋学报 》 ８５－ ２
，２０ ０ ３

） 中论述 的一样 ， 认为 （ 二 十

四 ） 所对应的残片正是唐 《 贼盗律 》 残片 （这些是 由 已 知 的 龙谷大学所

藏大谷 ５０ ９ ８ 以及大 谷 ８０９ ９ 缀 合而 成 ） 。 针 对 （ 二 十 四 ） 的 唐 律残 片 ，

本文将在第三节进行讨论 。 此外 ， 残片 （ 二十 二 ） （ 二十三 ） 都是名 例

律疏残片 ， 由 于其书写整洁 ， 可 以认 为 是官方 颁布 的精抄本 （ 参照该书

评第 ４ １ ２ 页 ） Ｄ
？

以下本文将按照 （二十五 ） （ 二十 二 ） （ 二十三 ） 的顺序 ， 对 ３ 个残

片的外形 、 内 容进行讨论 。

（ 二 ） （
二十五 ） （ １ ５０９

＿

１ ５７ ０
＿

２ ）

上述残片的照 片与 录 文 ， 虽然 被 《旅博研究 》 （ 第 １ ７９－１ ８０ 页 ） 收

录 ，
但是并没有被 《新疆选粹 》 收录 。 文书 的 大小是通过推算得出 的 ： 竖

① 荣新江在 《 书评 〈 旅 顺博物 馆藏新《 出 土汉 文 佛经选粹 ＞ 》
（

《 敦煌吐鲁 番研 究 》 １
０

，

２００７
） 第 ４ １ ２ 页指 出 ， （

二十二 ） 和 （
二十 三 ） 的两个残片都是 《唐律疏议 》

“

名 例律 －

工乐杂户
”

条 （ 名 ２８
＞ 的疏 文 。



新 介 绍 的 吐 鲁 番 、 敦煌本＜ 唐律 》 《 律疏 》 残 片 １ ２ １

９ ． ６ 厘米 ｘ 横 ５ ．５ 厘米 。 如 图 １ 所示 ， 残 片共 ３ 行
，
没 有 栏线 。 虽 然照 片

不是很 清晰 ， 但 文字依 然可 以 判读 。 在 《旅博研究 》 的编 者 的录 文 中
，
就

第 １ 行的两个重 复符 号 的 处 理而言 ， 存在 若干个 问题 。 例 如
，
在记述 为

父上曼！

”

的 语句 （ 下 画线 ） 中
，
其意思应 当 是唐律 中 的 惯用 语

“

祖

父母父母
”

。 所 以录文保 留 了 原文
“＞

母
＂ ”

的形式 。 与现行本 的唐律疏议

相 比较
，
第 １

、 第 ２ 行是名 例 律疏 （ 名 ２７
） 的疏 文

，
第 ３ 行是 名 ２８ 的疏

文 。 下 面将展 示其与 《唐律疏议 》 相对应 的部分 。

图 １（
二十五

）
（

１ ５ ０９
＿

１ ５７ ０
＿

２
） 名 例律疏断 片

（
名 ２ ７

、
２８

）

图版来源 ： 郭 富纯 、
王 振 芬 著 《 旅 顺 博物 馆 藏 两 域 文 书 研 究 》 ， 万 卷 出 版公 司 ，

２ ００７ ， 第 １ ８ ０页
。

《 名 例 律 》

“

徒应役 无兼 丁
”

条
（
名 ２７

）

①

诸犯徒应役
，

而 家 无 兼丁 者 。 （妻年 二十一 以上
，

… …

）

（ 中略 ）

盗及 伤人者
，
不 用此律 。 （ 亲 老 疾合侍者 ，

仍从加杖之法 。 ）

疏议 曰
：
盗及 伤人

，



。 亲 老 疾合侍 者 ， 谓有 祖父 母 父 母 年八

十 以上及 笃 疾合侍 ， 家无 兼 丁 者
，

虽犯盗及 伤人 ， 仍依前加杖之 法 。

《 名 例律 》

“

工 乐 杂 户
”

条 （
名 ２８

）

诸 工 乐 杂 户 及 太 常音 声 人
，

疏议 曰 ： 工 乐 者 ， 工 少府 ，
乐 属 大常 ， 并 不 贯 州 县 。

……

（ 下 略 ）

① 律令研究会编 《 译注 日 本律令 》 ｎ ， 第 ｉ 〇８
－

ｉ ｉ ５ 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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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前述 《唐律疏议 》 ， 可以确认的是 ，
录玄第 １ 行下端的 Ｉ以

及第 ２ 行 卜端的 丨 中应 当填人的文字是
“

合侍 ， 家无兼丁者 ， 虽犯

盗及伤
”

这 １ ２ 字 。 从这第 １ 行 、 第 ２ 行推算 ，
每行大概能记 录 ２ １ 个字 。

接下来考虑第 ２ 行下端的 与第 ３ 行上端 的 应该填人

的文字 。 首先 ，

“

法
”

 １ 个字 （ 名 ２ ７ 疏文 ） 、

“

诸工乐 杂 户 及太常音声人
”

１ １ 个字 （ 名 ２８ 本文 ） ，

“

议 曰
”

２ 个字 （ 名 ２ ８ 疏文 ） 共计 １ ４ 个字 ， 而且

这里是接排书写 《律疏》 ， 在 引用前至少要有一个字的空格 ， 所以在
“

诸
”

字 以及
“

议 曰
”

两字之前应该各 自 有
一个字 ，

共计两个字 的空格 。 也就是

说 ， 从录文第 ２ 行的下端到第 ３ 行的上端的残缺部分中 ，
应 当写着 １ ６ 个字

（ 包括两个字的空 格 ） 。 从 第 ２ 行 和第 ３ 行来看 ，

一行字数可推算为 约 ２２

个字 。 简单地说 ， 第 ２ 行下端到 第 ３ 行上端 的残缺部分 ， 虽然在照 片 版 中

一个字也确 认不 了 ， 但是可推测其包含 了律文本的 １ １ 个文字 。

校勘上存在的 问题是录 文第 ３ 行的
“

工在少府
”

。 在现行本 《 唐律疏

议 》 中
， 下 画线部分是

“

属
”

字
，
由 于

“

在
”

和
“

属
”

意思相近
，
所 以

可 以认为是个笔误 。

“

属
”

字应当是正确 的 。

此外 ，
书写风格是熟练的楷书

，
并且混人 了

一

部分的行 书体 （

“

笃
”

“

少
”

等字 ） 。 由 此可见是唐代 中期 以后的抄本 。

（ 三 ） （
二十 二 ） （

１ ５０７
＿

９８ ８ ）

这个残 片 的照片 和录文已 被 《旅博研究 》 （第 １ ７ ７ －

１７ ８ 页 ） 收录 ， 照

片也被 《新疆选粹 》 （第 ２０ ２ 页 ） 刊载 。 根据后者 ， 残片 的大小是竖 ６ ．５

厘米 ｘ 横 ２ ． ３ 厘米 ，
且没 有栏线 。 文字是一行共 ６ 个字 ， 但是 《 旅博研

究 》 的录文落下 了
“

合流 里者
”

中 的转倒符号 。 书写人本来想要 写

的是
“

合流二千里者
”

，
之后发现弄倒 了

“

二
”

和
“

千
”

两个字 的位置 ，

就又添上 了转倒符号 （参照 图 ２ ） 。

此外 ，
从照片上看

，

“

二
”

字的右边一行 （ 也就是前一行 ） 中有两个

墨点
，
可 以确定是残 留 的笔画

， 但是到底是什么字则无法 确定 。 从位置上

来看 ， 很有可能是
“

职
”

字的一部分 ， 待 日 后对该残片 进行调查之后再行

考虑这个 问题 。

在 《 唐律疏议 》 中 ， 与本残片对应的字句是 《名 例律 》

“

工乐杂户
”

条 （ 名 ２８ ） 第 ２ 段 的疏文 。



新 介 绍 的吐鲁 番 、 敦煌 本 《唐 律 》 《律疏 》
残 片 １ ２ ３

图 ２（
二 十二 ）

（
１ ５０７

＿

９８ ８
） 名 例律疏断 片 （ 名 ２８

）

图 版来源 ： 旅順博物館 、 舱 谷 大 学 编 著 《 旅 順博 物館 藏新舰 出 土漢 文 佛 經 逍粹 》 ， 法 藏 館 ，

２００６ ， 第 ２０２ 页 。

《 名例 律 》

“

工 乐 杂 户
”

条 （ 名 ２８
）

①

诸 工 乐 杂 户 及 太 常音声 人 ，

疏议 曰
：
工 乐 者

，



。

犯 流 者
，

二 千 里 决杖一 百
，

一 等加 三 十 ，
留 住俱役三 年 。 （ 犯 加

役流者
，
役四年 。 ）

疏议 曰 ：
此 等 不 同 百 姓

，

职 掌 唯在 太 常 、 少 府 等 诸 司 。
故犯 流

者
，
不 同 常人例 配 。

合流 二千 里 者
，
决杖 一 百 。 二千 五 百 里 者 ，

决杖 一 百三 十 。 三千

里 者
，
决杖一 百 六 十 。 俱 留 住役 三 年 。 犯加 役 流 者 ，

役 四 年 。
名 例

云
， 累 徒流应役 者 ，

不得过四 年 。

故三 年徒上
，

止 加一 年
，

以 充 四 年之例 。 若 是 贱人
，

自 依 官 户 及

奴法 。 （
下 略 ）

现存 的字 句与 《唐律疏议 》
一致 ， 所 以这个残 片应 当是唐 《 律疏 》 的

一部分 。 文字 主 要 是楷 书 ， 但也有 一部 分快 速 书 写 的 行 书 （ 比 如
“

流
”

字 ） 混杂在其 中 。 从笔法纯熟的感觉来看 ， 这应该是唐代 中 期 以 后 的 书写

风格 。

① 律令研究会编 《译注 日 本 律 令 》 ｎ ， 第 ｍ －
１ １ ５ 贞



１ ２ ４ 法作 文化研究 第 丨

－

三辑 ： 敦煌 ． 吐鲁 游汉 文法律文 献 Ｇ题

图 ３（

二 十 三
）

（
１５ ０７

—

１ １７ ６
＿

４
）
名例 律疏 断 片

（
名 ２８

）

图 版来源 ： 旅順博物館 、 龍 谷大学 编 著 《 旅 順博物 館藏新＊ 出 土漢 文佛 經遺 梓 》
， 法 藏館 ，

２００６
，
第

２０２页 。

在 《唐律疏议 》 中
，
与此残片 对应的语句应 当也出 自 《名 例律 》

“

工

乐 杂 户
”

条 （ 名 ２ ８
） ， 即前 引 《 唐律疏议 》 名 ２８ 中 有双重 下 画线 的 文字 。

这与 《 唐律疏议 》 在字句上完全吻 合 。

因此这个残 片应当是唐 《律疏 》 的
一部分 。 文字是揩书

，

一 看就感觉

笔法纯熟
，
所 以应 当是唐 中期 以后 的 写本 。

作为本节 的总结 ， 以下 拟对 上述 ３ 个残 片
，
即 《 旅博研究 》 的 （ 二十

五 ） （
二十二 ） （ 二十三 ） ，

是否 出 于 同
一文本进行讨论 。

第一
， （ 二十 五 ） 是 《 律疏 》 的名 ２７ 疏和 名 ２ ８ 疏

， （ 二 十二 ） 是

《律疏 》 的名 ２８ 疏 ， （二十 三 ） 也是名 ２ ８ 疏 。 三者 虽然 不能直接缀合 ， 但

也可 以说是位置相 当 近的 条 文 。 特别是 （ 二十 二 ） ， 应 该是 （ 二十 三 ） 的

第 １ 行 的前一行 。

第二 ，
从 书写格 式上 看

，
《律疏 》 （ 原则上来说 ，

由 律 本文
、
注

、 疏

（ 四 ） （ 二十三 ） （
１ ５ ０７

＿

１ １ ７６
＿

４
）

这个 残 片 的照 片 和录 文 ， 被 《 旅博研究 》 （ 第 １ ７ ８ 页 ） 收 录 ， 其照

片也被 《新疆选粹 》 （ 第 ２ ０２ 页 ） 收 录 。 根据 后 者 ，
残 片 的大小是竖 ７ ． ５

屋米 ｘ 横 ４ ． １ 厘米
， 共 ２ 行

， 没有 栏线 。 《 旅博研究 》 的录 文将 第 ２ 行 的

第一个字写成 了
“

杀
”

， 但是这应该是
“

役
”

字之误 （ 见图 ３
） 。

２ １

｛

前
缺^


Ｌ
留
）

ｕ

杖
；

百
六

十

圆

口
｛

過
｝

」

［！ ］

者
不
得

□
？

？

ｎ

（

後
缺
）



新 介绍 的吐鲁番 、 敦 煌 本＜唐律 》 《律 疏 》 残 片 １ ２５

文 、 问 答组成 ） 全文 是 被接排 书写 的 （ 参 见 图 ４
。

３ 个 残 片 以外 的 文 字 ，

可将 《 唐律疏 议 》 改成 《律疏 》 的格式后加 以 引 用 。 只是注用 的 可能 是小

字 ） 。 在 每个残片 中
，
每行的平均字数可推 测如下 ： （二十五 ） 大概是 ２ １￣ ２２

字
，

（二十二 ） 不 明 ， （二十三 ） 大概是 ２３ 字 。 而且 ３ 个残片都没有栏线 。

１ ２１ １１ ０９８７６５４３２１

第 三
，
从照 片上 看 ， 纸质 是相 同 的

， 无 法透 过 纸 面看 到 纸背 的 文 字

（ 当然有可能 ３ 个残 片的纸背根 本就没有文字 ） 。

第 四 ，
字体都是楷书 ， 但是混人 了

一部分行书 ，
是非 常纯熟的 书写 风

格 ， 应该是唐 中 期 以后所写的 。

从 以上理 由 可 以看 出 ， 这 ３ 个残片 是 从唐 《律疏 》 的 同
一个抄本 中 分

离 出 来 的 。 但是 ，
荣新江 氏 仅 以书 写风格 为根 据

，
得 出 这些残片 为官颁本

的结论
，
笔 者还是难 以 赞同 。 从书 写格式 上来 看 ， 残片 中 没有栏线 ， 全部

接排书写 ， 并且是用较快的笔法写成的 。 就现 在来看 ， 笔 者认 为这些残 片

是某 个地方官 员 为 自 己 抄写 的开元年间刊定 的 《律疏 》 ：

名

２ ７

疏
文
｛

途
中

个
．

ｂ
）


、


，

］

＼

—

ｓ


、

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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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 ２６ 法律文化研究 第十 三辑 ： 敦煌 、 吐鲁番汉文法律 文献专題

二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杂律疏残片

众所周 知
，
中 国 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现在以 《 国家 图 书馆藏敦煌

遗书 》 为 名 出 版发行 。 由 于册数极 多 （ 据说预计全 １ ６０ 册 ） 且价格 昂 贵 ，

不用说个人 ， 即 使是大学 图 书 馆也难 以 买入 ，
笔者工 作的 学校也 未购人

一册 。

其第 ２２ 册收录 的 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》 （ Ｂ Ｄ０ １ ５２４ ） 的纸背末端有几

个汉字资料 。

上述第 ２２ 册所收 的 《条记 目 录 》 最先关注并介绍 了这些文字
，
其记

录如下 ：

？

卷尾背裱补纸上有文字 。

—块作 ：

“

□
…

□弘 （ ？ ） 戒 （ ？ ） □
…

口／
”

。

另
一块作 ：

“

□ … □受寄准行程□…口 ／□… 口此律／
”

。 应为残文书 。

将这个注记与 上述第 ２２ 册 《
Ｂ Ｄ０ １ ５２４ 号背 残文书 》 （ 第 １ ２０ 页 ） 的

照片版相对照 ， 可 以作出 以下的理解 。

为 了裱补 Ｂ Ｄ０ １ ５２４ 《金 刚般若波罗 蜜经》 的卷尾背面 ，
贴上 了两个纸

片 （ 根据照片版
，
经典和残文书 的位置是颠倒 的 。 此外

，
在照片版 中 ， 这

两个残片外还可见到另 外
一个无字 的残片 ） 。 上面 的文字是 ：

（ １ ）
“

□ … □ 弘 （ ？
） 戒 （ ？

） □ … □／
”

（
２

）
“

□
…

□ 受 寄准行程 口 口
…

口此律广

（此外
，
从照 片版可 以看 出

，
残片没有栏线 ）

中 国 国家图书馆的史睿氏将这个残 片 推定 为 唐 《律疏 》 ， 并在其论文

《新发现的敦煌吐鲁番唐律 、
唐格残 片 研究 》 中

， 作 出 了 以下的 释文 （ 该

论文第 ２ １ ６ 页 ）
？

：

①中国 国家图 书馆编 ， 任继愈主编 《 国家 图 书 馆藏敦煌 遗书 》 第 ２ ２ 册 ， 北京 图 书馆出 版

社 ，
２０ ０６

， 第 ８ 页 。 另 外
“

ＢＤ０ １ ５ ２４
”

的 千 字 文 番 号 是
＂

来 ０２４
”

， 微 型 胶 片 番 号是
＇

＊

０９ ４ ：３ ８ ７２
＂


０

② 史窨 ： 《新发现 的 敦煌 吐鲁番唐律 、 唐格残 片研究 》 ， 载 《 出土 文献研究 》 第八辑 ， 上海

古籍 出 版社 ，
２００７

， 第 ２ １ ６ 页 。



新介绍 的 吐鲁番 、 敦煌本 《 唐律 》 《律疏 》 残片 １ ２７

（ 前缺 ）

１ ．
１１ 受寄准行程

２ ． ｊ此律

（ 后缺 ）

根据现行本的 《唐律疏议》 ，
这个残片每行 约为 １ ６ 个字 ， 其 内容 是唐

《杂律疏 》

“

乘官船违限私载
”

条 （杂 ３ ８
）

？ 的疏文 的一部分 ， 两行 中 缺失

的文字可以 根据 《唐律疏议 》 来推定并给 出 了复原方案 。

此外史氏认为 ， 虽然该残片 与李盛铎 旧藏的 《杂律疏 》 （
ＴＴＤ

－

Ｉ 之

Ｘ ） 在每行的字数上相等 ， 但是从书 写上 来看 ， 《杂律疏 》 中 的文字较为

扁平
，
接近于唐初的写本

， 而残片 中 的 文字呈正方形 ，
二者并不相同

， 而

且字间距也不一致 ， 两者绝不是 同一时代的写本 。

史氏没有明确说明本残片 的书写 年代 ，
我们也无法得知他 的结论 ， 但

与 《杂律疏 》 为唐初写本相对应 ， 本残片 的书写年代应 当在之后 的唐代中

期或后期 。

史 氏将本残片 比对为 《唐杂律疏 》

“

乘官船衣粮
”

条 （ 杂 ３８ ） 后半段

疏议文的一部分
，
这是非常妥当的 。 若根据 《唐律疏议 》 来 表示相应部分

的话 ， 就是如下的 画线部分 ：

《 杂律 》

“

乘官船衣粮
”

条 （ 杂 ３ ８
）
②

诸应 乘官船者 ，



。

疏议 曰 ： 应 乘官船之人 ，



。

从军征讨者
，
各加二等 。



。

疏议 曰
：
从军征讨者 ，



。

监 当 主 司 知 而 听之 ， 谓监船官 司 ， 知乘船人私 载 受寄者 ，
与 寄

之者 罪 同 。 故 云 ， 与 同 罪 。 若是 空 船 ，
虽 私载 受 寄 ，

准行 程 无 违

者 ， 并 悉无 罪 。 故 云 ， 不 用 此律 。

①杂 ３ ８ 是
“

乘官船衣粮
”

条 。 由 于史 氏 以刘俊文点校本 《 唐律疏议 》 为依 据 ， 所 以其条文

名 和笔 者的不 同 。

② 律令研究会编 《 译注 日 本律令 》 １Ｄ
， 第 ７６ ９

？

７７〇 页 。



１ ２ ８ 法律 文 化研究 第 十三辑 ： 敦煌 、
吐ｆ

！

？ 侨 汉 文 法律 文献 Ｖ
？

題

史 氏对 《律疏 》 的 比 定值得 肯 定 ，
但是正 如前文 所述

，
《 条 记 目 录 》

记录 了两 个残 片 ， 而 史 氏 只提及 了 其中
一个 〔前述 （

２
） 〕 的 录文

，
剩下 的

一个残 片 〔前述 （
丨

） 〕 残 留 的文字笔 画则 没有被提及 。 仔细 观察照 片版 ，

可 以看 到残片 （
１

） 的 内容是 ：

１ □厶口戈 Ｉ

因此
， 《 条记 目 录 》 将残 留 的 笔 画 部分推 定 、

复 原 为
“

弘 （ ？ ） 戒

（ ？ ）

”

。 但在 该复原方案 中 ， 很难将它作 为 《 律疏 》 的
一部分读 出 语句 的

含 义 。 重读
一遍杂律疏 （杂 ３ ８ ） ， 笔者 发现 ， 后段疏文 中 的

“

私载
”

两字

出现 了两 次 ， 即
“

谓监 船官 司 知 乘船人私载受 寄 者
”

和
“

虽 私载受 寄
”

。

在照片 中
，

□戈
”

之前 的一个字虽 然并不清 楚
， 但是很难读作

“

人
”

字 ， 因此后 者 的可 能性更大 。 如 果 是后 者 的话 ， 那 么 断片 （ １ ） 可 置于残

片
（
２

）
第 １ 行的

“

受寄
”

两字之前 ，
两个残片 可直接缀合 ， 本来应是 同

一断简 。 因此
，
笔者 的 录 文就如 图 ５ 那样 。 其位 置 则 在上 述 《唐律疏议 》

的对应语句 下画 双重下 画线予 以 表示 。

图 ５ＢＤ０ １ ５２４ 背 杂律疏残片
（
杂 ３８

）

图版来源 ： 中 国 国 家 图 书 馆 编 《 国 家 图 书 馆 藏敦 煌 遗 书 》 第 ２ ２ 册 ， 北 京 图 书馆 出 版 社 ，

２ ００６
．
第 １ ２０

页 ：

Ｕ

（

前
缺
）

⑵

１


ｕ
ｎ

＾
＾

寄
准
行
程
ｔ

！｜

祖
此
律
〔

（

後
缺
）

关于李 盛铎 旧 藏的 《杂律疏 》 残卷 ， 史 氏 从书 写风格 判断 为唐 初 的写

本
，
这一观点 ， 笔者难 以赞同 。 关于这一残卷 ，

泷 川政 次郎
、 仁井 田 陞 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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牧野巽二人以及笔者皆有研究 ， 从书写格式 以及用字来看 ，
可 以 确 定为开

元二十五年的律疏 。
？ 从这 两个残片 的 文字 以及整 洁的 书 写风格 上来看

，

它们应是唐代 中期 以后的写本
，
因 此可 以认 为 是 《开元律疏 》 的

一部分 。

此外 ，
笔者以后想对中 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原卷进行直接调査 ，

从 而验证这

一看法 。

三 旅顺博物馆藏贼盗律残片与永徽 、 开元年间的修法

（

一

） 荣新江 氏的新残片介绍

１ ９８０ 年代初 ，
前述的 ＴＴＤ －Ｉ 被编纂并发行 。 我们得以知晓 ，

龙谷大

学所藏吐鲁番文书 中 的大谷 ５０９８ 和大谷 ８０９９ 虽然 同为唐 《 贼盗律 》 的残

片
，
但是并不直接相连 ， 而是 《 贼盗律 》

“

知 略 和诱和 同 相卖
”

条 （ 贼

４８
） 的上下部分 。 此外大谷 ４４９ １ 和大谷 ４４ ５２ 可 以直接缀合 ，

是唐 《诈伪

律 》

“

伪造皇帝宝
”

条 （ 诈 １
） 与

“

伪写官文 书 印
”

条 （诈 ２
） 的

一部分 。

从书写风格 、 栏线的 宽度
、
每行的推定字数 （

２ １￣ ２３ 字 ） 以及纸背写有佛

典 （使用则天文字 ） 等共通点来看 ，
这 ４ 个残片本来是从同

一文本中 分离

出 来的 。
？ 从纸背写有则天文字这一点来看 ，

正面的唐律应当 是 《永徽律 》

或者 《垂拱律 》 。

近年来 ， 北京大学的荣新江 氏在 中 国各 地调査敦煌 、
吐鲁 番收集 品 ，

在此过程中 ， 发现旅顺博物馆所藏的 吐鲁 番文书 的 老照 片 中 有一个残片 ，

可 以和大谷 ５０９８ 直接缀合 ， 并将该研究 成果发 表在 论文 《唐 写本 中 的

〈唐律 〉 、 〈 唐礼 〉 以及其他 》 中 。
＠ 笔者非常钦佩他在数量众多的 照 片 中

①泷川 政次郎 《 西域 出 土的唐律残篇 》 （ 《 法学 协会 杂志 》 ４ ８ －

６ 、
１ ９３０ ， 之后 同 《 律 令

的研 究 》 ， 刀江书 院 ， １ ９３ １ 年再收录
）
再 录书 第 ５０

￣

７ １ 页 ， 仁井 田 陞 、 牧野 巽 ， 前述

《 故唐 律疏议制作年代 考 》 中 ， 通过
“

制书
” “

宝
”

字 的 出 现 、 未使用则天文 字等理 由 ，

推定 为开元二十五年律疏 （ 下第 １ ４４ 
－

１ ４５ 页 ） ， 另外参 照拙文 《西 域发现 唐开元律疏 断

简的再讨论 》 （ 《法律论丛 》 ５ ０ 
－ ４

，１ ９７７ ） 第 ５ ６
－

６０ 页 。
至于杂律疏的 照片 版 ， 在前述

ＴＴＤ－Ｉ 的 Ｘ中 。

② ４ 残片的照片参照 ＴＴＤ －

丨 （
Ｂ

） 的 Ｄ Ｉ 和 Ｉ
Ｖ（ 第 １ ３ ￣

１ ４ 页 〉 ， 录文与研 究参照 ＴＴＤ －

Ｉ

（
Ａ

）
的 ｍ 和 ＩＶ

（
第２４

￣

２５ 、 １ ２２
－

１ ２３页
）

。

③ 荣新江 ： 《 唐写本中 的 〈 唐律 ＞ 、 〈唐 礼 ）
以 及 其他 》 ， 森部丰 译 ， 《东洋学 报 ＞８５

－

２
、

２００３
）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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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现新残片 的慧 眼 。 根据该论 文所述
，
两 个残片 的 字体 、

背 面的 则 天 文

字 ？
，
以及背 面的裱纸完全相同 ， 很明显是从一个残简上分裂 出 来的 。

荣 氏在论文 中将新发现的 《 贼盗律 》 残片 的正反面 照片 ， 与 已 知 的大

谷 ５０９８
、
大谷 ８０９９ 的正 反面 照片 （

ＴＴＤ －

Ｉ 的 瓜 ）

一起刊布 ，
并发表 （ 第

３ 页 ，
参照第 ４￣ ５ 页 的图 １

、 图 ２
）了 新的录文 （旅顺博物馆藏残片 ＋ 大谷

５ ０９８＋ 大谷 ８０９９
，
共 ７行 ） 。

？

从新残片 的照 片来看
，
可以确认 书写风格 、 栏线宽度

、
纸背使用 则 天

文字等共通点 。 而且在录文第 ５ 行中
“

和诱 和
”

３ 个字能够与 ２ 个残 片 的

残留笔画完全接合 ， 由此 实现修 复 。 因 此 ， 可 以证 明 已 知 的 龙谷 大学 藏

《 贼盗律 》
２ 个残片 和这个新残片是从同

一个残简上分离开来 的 。 新残片的

内 容后文还将叙述 ， 在荣 氏发表论文时 ， 其情况是 ：

“
… … 旅顺博物馆收

藏的 《大谷文 书 》 的 主要部分现在还没有整理 ， 我们也无从得知这个照片

所示的残片原件现在的状况如何 。

”

（第 ８ 页 ）

此后 ，

２００ ６ 年发行的 、 由旅顺博物馆和 龙谷大学共编 的前述 《新疆选

粹》 第 ２０２ 页 收录 了新残片的正面 （ 编号是 ＬＭ ２０
＿

１ ４５７
＿

２０
＿

０ １ ） 照 片 ，
重

新确认 了该残片现保存于 旅顺博物馆这一事实 。 该书 的
“

解说
”

（第 ２５６

页 ） 虽然 引用 了 上述荣氏 的论文 ， 明 确记载该残片是 《唐律 》 ， 但在第 ２３６

页
“

版 图列表
”

的文献属性栏 中却记为
“

不 明
”

。 这里应该改为 《 唐律 》 。

原残片 的大小是 ： 竖 １ ０ ．１ 厘米 ｘ 横 ９ ．６ 厘米 。

①荣氏 在前述论文 中 ， 并没有谈及则 天 文字 的种类 ， 但是在 新残片 的纸背确 实有则天文 字

的
“

人
”

字
， 能与其缀合的大谷 ５ ０９８ ｖ 有

“

日
”

字 ， 此外 大谷 ４４５２ ｖ 中 有
“

圣
”

字 。 藏

中 进 《 则天文字 的成立和其本邦取来—— 以 〈 千唐志斋藏 志 〉 拓影墓志 为 中 心 》 （ 和汉

比较文学丛书 Ｉ
， 汲古书院 ，

１９８ ６
， 之后藏中 《则天文字的研究 》 ， 翰林 书房 ， １９９５ 年再

录
）

， 根据再录书第 １ ６ １ 页所述 ， 则天文字的
“

人
”

字制定于 圣历元年 （
６９７

）
正月

一

日 ，

“

日
”

字制定于载初元年 （
６９０

）
—

月
一

日 ， 然后
“

圣
”

字 是证 圣元年 （
６ ９４

） 正 月
一

日

制定的 。 因此新残片所含的 贼盗律 以及诈伪律残 片的纸背佛典是 ６９７
－

７０ ５ 年之 间 书写 的

可能性很大
。

此外诈伪律残片 的 表面上有一个
“

玺
”

字 ， 武则天时代将
“

玺
”

字改为
“

宝
”

字 ， 中 宗

复位时恢复原状 ， 开元初
（
大概是开元六年 ） 又改回

“

宝
”

字 ， 所 以 有
“

玺
”

字出 现的

唐律是 永徽律 （
６ ５ １

） 的可能性很大 ， 当 然也不 能排除是垂拱律 （
６８ ５

） 的可能性 。

② 荣 氏在前述论 文的 图 １

、 图 ２（ 第 ４ － ５ 页 ） 中 ， 使用 了新 发现 的 老照片 中 的残片 。 但是

在图 １ 上 ， 用 ＴＴＤ －

Ｉ 修补 了 大 谷 ８０９９
， 并 向 右侧 移动 了

一 行 ，
加上 大谷 ５ ０９８ 和 大谷

８０ ９９ 的两个残片 之间的间 隔很小 ， 很难说是将三个残片 的位置正确地复原 了 。 在 图 ２ 中 ，

大谷 ８０９ ９ ｖ 的位 置不 在 ５０９８ ｖ 下面 ， 而是放在新残片 的下 面 ， 这样很 容易让人产生误解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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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６（

二十 四
） （

１ ４ ５７
＿

２０
＿

１
）
贼盗律断 片 （ 贼 ４ ６ 、 ４７ 、 ４８

）

图版来源 ：
旅順博物館 、 龍 谷 大学 编著 《 旅 順 博物館 藏新 ＊ 出 土 漢文 佛經 迫粹 》 ， 法 藏館 ，

２０ ０６
，
第２ ０２页 。

此外 ， 这个残 片正面 的照 片 和 录文 ， 也被上述郭富纯 、 王 振芬所 著 的

《旅博研究 》 第 １
７９ 页所收录 〔

“

（ 二十四 ） 法律文书 （
１ ４５７

＿

２０
＿

１
）

”

〕 。
？

就新残 片 的 内 容而言 ， 现将荣 氏 的 研究成果 补 以 笔者 的 若干言辞 ， 分

条叙述如下 。
？

（ １ ） 残 片 第 １ 行是 《 贼 盗律 》

“

略 和诱奴婢
”

条 （ 贼 ４６ ） ， 其 内

容 是律正 文 的 最后 ６ 个字和 注文 的 最后 ３ 个 字 （ 即 双 行 中 左 行 的 ３ 个

字 ） 。 与 《唐律疏议 》 相 比 较
，
残 片 中 的 律 正 文 和 注 文 的 字 数是 相

同 的 。

（
２

） 残 片 的 第 ２￣ ４ 行
，
是 《 贼 盗律 》

“

略 卖 期 亲 卑幼
”

条 （ 贼

４７
） ，

与 《唐律疏议 》 进行比较
， 存在很 多 文 字 的 差异 。

①本书 第 １ ７ ９ 页 的录 文 中 ， 第 １ 行的
“

与
”

字被误写 为
“

上
”

字 ， 双行 小字注 文 的 一部 分
＂

良亦同
”

被误作 正文 文字 ， 第 ５ 行 的
“

□者 （
诸 ）

”

字被误作
“

者
”

字 ： 在 其他残余 笔

画的处理上 ， 也有若干地方和 笔者不 同 》

② 荣氏 论文的 要 旨 主 要以 前述森 部 氏 的 译 文 为 依据 ， 若干的 译语在 确认 原文 之后笔 者还 有

别的 解释 。 参照原文的这一工作要感谢妹尾达 彦Ｋ （ 中 央 大学 ） 的 协助 。 但是 ， 解 释 的

责任 ， 全部由 笔者 （ 冈野 ） 负 责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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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第 ２ 行的
“

卖 （ 賣 ）

”

字上只有残 留的笔画
，
看起来像

“

诸
”

字 。

② 第 ２ 行的
“

期 亲
”

下 面
，
缺失 了 《 唐 律疏议》 （ 贼 ４ ７

） 中 的

“

以 下
”

两个 字
，

此 外
“

卑 幼
”

的 后 面接着 的是
“

及 兄弟
”

。

③ 第 ３ 行 的
“

流 二 千里 卖 子 孙及 己妾
”

未 见 于 《唐 律疏议 》 （ 贼

４７
） 的 律正文 。

④第 ４ 行的 文 字 虽 然 与 《唐律疏议 》 （ 贼 ４７ ） 的 律正本相 同
，
但

是从残 片每行大概 ２ １￣ ２２ 字这一 点 来看
，
其 前 面部分应该补入 的 文 字

与 《唐律疏议》 有相 当 大的 差 别 。

（
３

） 考虑 《唐律疏议 》 （ 贼 ４７
）
疏 文 的 最初部 分 （

“

期 亲 以 下卑

幼 者
，
谓 …… 从父 弟妹

”

） 与 问 答 （ 第 ２ 问 答 ） 中 的
一段 （

“

此 文
，

卖 期亲 卑 幼 ，

… …各 有正条
”

） ， 《唐 律疏议 》 律正 文 用
“

以 下
”

二 字

省略 了 诸 多 内 容 。 第 ２ 问答 的
“

此文
”

所提到 的文 字 ， 在形 式 上也和

残 片 中 《唐律》 文 字相似 。

（ ４ ） 残 片 的 第 ５ 行能 和 已知 的 大谷 ５０９ ８ 直接缀合 。 虽 然 残 片 上

“

知略 和诱 和 同 相 卖
”

条 （ 贼 ４８
） 的 文 字 并 不 完 整 ，

但 和 《唐律疏

议》 基本 一致 。
①

（
５

） 在这个残 片 的 书 写格式上 ， 条文开 头 的
“

诸
”

字要比律本文

高 一格
，
这种格式和 Ｐ ． ３６９０ 的 《唐律疏议 》

“

职 制律
”

残 卷一致 。

（ ６ ）
从残 片 的律文 内 容 与 《唐律疏议》 （ 贼 ４７

） 的 差 异 ，
以 及残

片 背 面 的 佛典 中 所 见 则 天 文 字 这 两 点 来 考 虑 ， 可 以 认 为 这 个 残 卷是

《永徽律 》 或 者 《垂拱律 》 的 抄本 。

（ ７ ） 残 片 的 律 文 内 容 与 日 本 的 养老贼 盗 律 的 对 应 条 文 （ 贼 ４ ７ ）

的 文 字 大体上是一 致 的 。 《 养 老律 》
是根据 《 永徽律 》

和
《
垂拱律 》

① 森部 氏 的 翻译 中 ，

“

现存的 『 略和诱和 同相卖 Ｊ 的 条文文字是 不完全的 ， 但是和 现行 本基

本一致 。

”

（
第 ７ 页

）
他没有说清楚用 Ｎ 框起来 的部 分是条文名 还是对残 片 中 字句的 引

用 。 原文是
：

“

残片第 ５ 行可以 与大 谷 ５ ０９ ８ 直 接缀合 ， 所存
‘

略和诱和 同相卖
’

条文字

虽然不全 ， 但与今本基本相合 。

”

即 指残片 中 残存 的
“

略和诱和 同相 卖
”

条 （ 条文名 ） ，

其条文的内 容和现存 的 《唐律疏议 》 基本一致 。 此外贼 ４８ 的条文名 上 ， 荣氏 使用了 刘 氏

点校本的
“

知 略和诱 同相卖而买
”

（ 同书 ， 《 唐 律疏议 目 录 》 ，
第 １ １ 页 ） ， 但是点校本 和

作 为其底本的 四 部丛刊 本的
“

知略 和诱 同相 卖
”

也不一致 。 前述 《译注 日 本律令 》 ｍ 所

收的贼 ４８ 的条文名 ， 与 四部丛刊本的一致 。 因此笔者也无从得 知刘氏 所使用的 条文名 的

典据 了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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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幕而成 的 ， 所 以 这个残 片 应 是 《永徽律 》 或 者 《垂拱律 》 的抄本。

（
８

） 《 唐律疏议 》 的 对 应 条 目 （ 贼 ４ ７ ） 和 残 片 所 显 示 的 《 永徽

律 》 存在 字 句 上的 差异 ，
这一 点有力 地 支持 了 仁 井田 陞 、 牧 野巽的 论

文
《故唐 律疏议 制 作 年代 考 》 所持 《 唐律 疏议 》 在 开元二 十 五 年

（ ７３７ ） 以 后被持续修订的观点 。

以 上便是荣氏 的主张 。

在上述的诸见解 中 ，
与残片所载唐律文字校勘有关的 １

、
２２

、
２３

、
２４

、

３
、
４ 这几点上 ， 笔者基本赞成荣 氏 的 意见 。 在此外 的几 点 中 ，

２ １ 认 为残

片第 ２ 行开头 的几个笔画是
“

诸
”

字 ， 笔者认 为这个观点过于牵强 。 反倒

是
，
本残片第 ５ 行开头的

“

口者
”

（ 诸 ） 这个字 ， 可 以通过本残 片的 书写

格式 （ 即条文开头的
“

诸
”

字 向 前抬一格 ）
，
以及 和 《律 附音义 》 《宋刑

统 》 《唐律疏议 》 中对应条文的比较 ，
推定补为

“

诸
”

字 。

第 ５ 点所提到的 Ｐ ．
３６ ９０（ ＴＴＤ

－Ｉ 之 ＭＩ ） 并不是 《唐 律疏议 》 的残

片
，
而应该是唐 《律疏 》 的残片 。 但是如 果

“

诸
”

字抬头一格是 《唐律 》

的书写格式的话 ，
相 比于 Ｐ ．３６９０ 的

“

唐职制律疏残片
”

，
还不如举 中 国 国

家图书馆藏
“

唐职制律残片
”

（ 由从丽字 ８ ５ 号剥离下来的 ３ 个残片和从霜

字 ８９ 号剥离下来 的 ２ 个残片 缀合而成 ）
？ 和 《律附音 义 》 （北宋时复刻 的

《唐律 》
１ ２ 卷

，
孙奭还附加 了１ 卷 《音义 》 ） 这两个例子 。

（ 二 ）
《贼盗律 》 第 ４７ 条的修改

前述荣新江氏的结论 （
３

） 和 （
７

） 中存在
一

个 问题
：
残片 中 贼 ４７ 的

律文 为何与 《唐律疏议 》 的对应 条文不 同 ， 反 而与 日 本 的 养老贼盗律相

似 ？ 就此问题 ，
荣氏表示 ：

“

笔者并非是法制史 的专家 ， 不敢胡 乱推论
，

希望这方面的专家能够补全这段文字 ，
并且能够告知笔者 ，

现行本 中没有

① 关于丽字 ８５ 贴附的 ３ 个 残片 ， 参见 拙文 《敦 煌资料 和唐 代法典 研 究一西域 发 现的唐

律 、 律疏断简的再讨论 》 （ 池 田 温编 《敦煌汉 文文献 》 〈
讲座 ？ 敦煌 Ｖ 〉 ， 大东 出 版社 ，

１ ９９２
） 第 ５ １ ７

－

５２４ 页 ， 以及 《 中国 国 家图书馆所藏唐律断简——兼谈 〈 目 连救母变文 〉 》

（ 《 明治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纪要 》 ３９
－

２
，２００ １

）
。 特别是后者的第 ７ １ 页上 ， 登载 了

５ 个

残片的复原图 。 内 容是唐职制律 ３ ９ 、
４０ 、

４ １
。

此外虽然这些残片的新编号现在是 已 知的 ， 但是 在收录残 片的卷帙 出 版之 前 ． 残片的编

号是不能确定的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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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‘

流二千里卖子孙及 己 妾
’

这一语句 的含 义 。

”

（ 第 ７ 页 ）

对于这个 问题 ， 即使是专攻法制 史的 笔者 ， 现在也没能解决 ，
以下 只

能阐述现在的一些初步看法 （在史料上所添的 Ａ
、

Ｂ
、
Ｃ

、
Ｄ 的记号 ，

与 表

１ 的 记号相互对应 ） 。

首先引 用 日本的 《养老贼盗律 》

“

卖二等卑幼
”

条 （贼 ４７ ）
①

Ａ 凡
［

１
］ 卖 二等 卑幼 、

及兄 弟 孙 、
外孙 为 奴婢 者 ，

徒二年半 。 ？土

孙者
，
徒
一年 。

即 和 卖 者 ， 各减 一等 。 其 卖 余亲者 ， 各从凡人和略法 。 ？ ？０ £ ？

①二等卑 幼 ， 谓 弟妹 ， 若 兄弟之子者 。

？ 其 卖妻妾 为婢者 ， ［
８

］ 妻妾 ［
１

］ 虽 是二等 ，
不 可 同之卑 幼 。 故诸

条之 内 ， 每 别 称 夫 。 ［
１ ０

］ 本犯非应 义绝
， 或 准二 等之幼 。 若 其 卖妻妾 为

婢 ， 原 情 即令 离异 。 夫 自 嫁者 ，
依律 两 离 之 。 卖 之 充 贱 ，

何 宜 更 合 。
此 条

卖二等 卑幼 、 妻妾 固 不在其 中 。 只 可 同 彼余亲 ，
从凡人和略之法 。 其 于殴

杀 、 还 同 凡人之罪 。 故知 卖妻妾 为 婢 ， 不 入二等 幼 之科 。

名 例
［

１
］
云

， 家人共犯 、
止坐尊 长 ［

１ ６
］

？又例 云 。 本 条 别 有 制 ， 与 例 不 同
，
依 本条 。 〇此 文 ， 卖 二等卑 幼 ，

及兄 弟孙 、 外孙 、 子孙 。 ［
１ ４

］
被卖之人 ， 不 合加 罪 。 为 其 卑幼 合 受处分

故 。 往Ｉ 其 卖余亲 ， 各从凡人和略法 。 既 同 凡人 为 法 ， 不合止坐 家 长 。

在律正文中 ， 将卖和卖为 奴婢 的 客体 （ 范 围 ） 分为 ：
二 等卑 幼 （ 弟

妹 、 兄弟之子 ） 、 兄弟孙 、 外孙 、 子孙 、 余 亲 。 作为 分类基 准的
“

二等卑

幼
”

基于等亲法 （ 仪制令 ２５ ） 而加 以 区分 （ 但是不含孙和妻妾 ） ，

“

兄弟

孙
”

（ 四等亲 ） 、

“

外孙
”

（ 五等亲 ） 、

“

子 孙
”

（ 子是一等亲 ， 孙是二等 亲 ）

都是个别列举 ，
而

“

余亲
”

则是指从五等亲 中去除前 四者后剩 下的 亲属 。

① 使用前述 《译注 日本律令 》 ｍ所收的养老律 ＝＞为 了使该 书的养老律 能够方便地 和 《 唐律

疏议》 进行 比较 ， 笔者有意识地改变 了养 老律的格式 。 也就是说 在原来 ＾ 的 位置 上 ， 疏

文 ４ 以 双行小字的形式写人 。 此外疏文的 〇 二 八尔 （ 按照 前述书 的 排列顺序 ） 在正 文之

后按 口 ／ 、二巾 的 顺序 ，
以 双行小字 的形式写入 （ 第 ５ ６ １

－ ５
６２ 页 ） 。

此外 ， 本文在 引 用养老律时也进行 了若干加 Ｘ ， 比如把 空行省 略 ，
将 《唐律疏 议 》 中 有

而养老律里没有的部分用数字 ［
１

］ ［
８

］ 表示字 数 （ 但是
“

疏议 曰
” “

问 曰
” “

答 曰
”

“

又问
”

之类 就没有计数 ）
。 养 老律本来 的书写格 式 ， 参 见前述 岩波 《 律 令》 第 １ １ ２ 页 ，

《 律 》 〈新订增补 国史大系 〉 （
吉川弘 文馆 ， １ ９７ １

）
第 ７ ５￣ ７６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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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后我们来看该条的疏文 ：

此 文
， 卖 二等卑 幼 ，

及兄弟 孙 、 外孙 、 子孙 。
……其 卖 余亲 … … 。

当然 ， 该疏文重 申 了 与 养 老 律正 文 相 同 的 旨趣 （ 有 关
“

妻妾
”

， 与

“

余亲
”
一样对待 ） 。

与此相对 ， 《唐律疏议 ？ 贼盗律 》

“

略卖期 亲卑幼
”

条 （贼 ４ ７
）

？ 的 内

容是 ：

Ｂ 诸略卖 期 亲 以 下 卑 幼 为 奴 者 ， 并 同 斗 殴杀 法 。 （ 无 服之 卑 幼 ， 亦

同 。 ） 即和 卖 者
，
各减 一等 。 其 卖 余 亲 者

，
各从凡人和略法 。

疏议 曰 ： 期 亲 以 下卑 幼 者 ，
谓 弟妹 、 子 孙 、

及兄 弟 之子 孙 、 外孙 、 子

孙之妇
，

及从父 弟妹 。 并谓本条杀不 至死 者 。 假如 斗 杀 弟 妹 ，
徒三 年 。 杀

子 孙
，
徒一年 半 。 若略卖 弟妹 为 奴婢 ，

同 斗 杀 法徒 三年 。 卖 子 孙 为 奴蛑 ，

徒一年 半之类 。 故 云
， 各 同 斗 殴杀 法 。 如 本条 杀合 至 死 者 ， 自 入 余 亲 例 。

无服之卑幼 者 ， 谓 己妾 无子 ，
及子 孙之妾 。 亦 同 卖 期 亲 以 下 卑 幼

，
从 本 杀

科之 。 故云
，
亦 同 。 假如 杀 妾徒 三年 ， 若 略卖 亦徒 三 年之 类 。 即 和 卖 者 ，

各减一等 ，
谓 减上 文略卖 之罪 一等 。 和 卖 弟 妹 ， 徒二 年 半 。 和 卖 子 孙

，
徒

一年之类 。 其 卖余 亲 ， 各从凡人和略法者
，
但是五服之 内 。 本条杀 罪 名 至

死 者 ， 并 名 余亲 。 故云 ，
从凡人和略法 。

问 曰 ： 卖妻为 婢
，
得 同 期 亲卑 幼 以 否 ？

答 曰
：
妻服 虽是 期 亲

，
不 可 同之卑 幼 。 故诸条之 内

，
每 别 称 夫 。 为 百

代之始 ， 敦两族之好 。 本犯非应 义绝
，
或 准期 幼之亲 。 若 其 卖妻 为 婢

， 原

情 即合 离异 。 夫 自 嫁者 ，
依律 两 离 。 卖 之充 贱 ， 何 宜 更合 。 此条 卖 期 亲卑

幼
，
妻 固 不在 其 中 。 只 可 同彼余亲

，

从凡人和略之法 。 其 于 殴杀 ，
还 同 凡

人之罪 。 故 知 卖妻为 婢 ， 不入期 幼之科 。

又 问 ： 《 名 例律 》 云
， 家人共犯 ，

止 坐尊 长 。 未 知 此 文和 同 相 卖 ， 亦

同 家人共犯以 否 ？

答 曰 ： 依例
， 本条 别 有制 ，

与 例 不 同 ，
依本条 。

Ｃ 此 文
， 卖期 亲 卑幼 ，

及兄弟 子 孙 ， 外孙之妇 。 卖 子 孙
，

及 己 妾 、 子孙之妾 ， 各有正 条 。 被 卖 之

① 律令研究会编 《译注 日 本律令 》 ＩＩ
， 第 ５６ １

－

５６２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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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，
不合加 罪 。 为 其卑幼合受处分故也 。 其 卖 余亲 ， 各从凡人和略法 。 既

同 凡人 为 法
，
不 合止 坐 家 长 。

律正文将略卖 、 和卖的客体范围 ，
分为期亲 以下卑幼 （在注 中也规定

了无服之卑幼 ） 和余亲 （ 在注 中 ， 若将无服之卑幼 另作计算 ， 就有三类 ｈ

其中
“

期 亲 以下卑幼
”

只是概括性 的记述 ，
在疏文 中

， 其 内 容被记述为 ：

“

期亲 以下卑幼者 ，
谓弟 妹 、

子孙
， 及兄弟之子孙 、 外孙 、 子孙之妇 ， 及

从父弟妹
”

。 也就是说 ， 若将犯罪 的 客体逐项进行列举 的话 ， 那就是 ： 弟

妹 、 子孙 、 兄弟之子孙 、 外孙 、 子孙之妇 、 从父弟 妹 、 余亲 。 与前述 Ａ 养

老贼盗律 （贼 ４７
） 相 比

，
可 知在规定上添加 了

“

子 孙之妇
”

、

“

从父弟妹
”

和 注上的
“

无服之卑幼
”

。

但是从该条 （ 《 唐律疏议 》 贼 ４７ ） 的问答来看 ， 第 １ 个问答的
“

答
”

中载
“

妻服虽是期亲 ， 不可 同之卑幼
”

， 由 此可见 ， 妻不属于期 亲的 卑幼 ，

而是与
“

余亲
”

相同 对待 （ 另外 ，

Ａ 的疏文 中写作
“

妻妾
”

） 。

第 ２ 个问 答 是 ：

Ｃ
“

此 文 ， 卖期 亲卑 幼 ， 及兄弟 子孙 ， 外孙 之妇 。

卖子孙
，
及 己 妾 、 子孙 之妾

， 各有正 条 。
…… 其卖余 亲 ，

各从凡人和略

法 。
… …

”

若将其中诸项逐一列 举的话 ，
就是 ：

期亲卑幼 、 兄弟子孙 、 外

孙之妇
、 子孙 、

己 妾 、 子孙之妾 、 余亲 。 虽是 同
一

条文 ， 但这 与前述 的 Ｂ

贼 ４７ 的疏文在 内 容和顺序上并不
一致 。 那么

，
这个差异 到底 为什么 会存

在 ？ 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的呢 ？

中村茂夫 氏在译注 《唐律疏议》 贼盗篇时 ， 曾 特地列 出 上述一部分差

异并进行注释 ：

“

… …从上下 文 来看 ， 这里可 能是把应该写成
‘

外孙 、 子

孙之妇
’

误写为
‘

外孙之妇
’

了
”

（ 前述 《译注 日 本律令 》 Ｗ
， 第 ２４２ 页

注 ８
） 。 笔者认为

，
这一推论应该是正确 的 。 也就是说 ，

Ｂ 贼 ４７ 疏文开头

“
…
…外孙

、 子孙之妇 … …

”

的记载 是正确 的 ，

Ｃ 第 ２ 问答 中 的
“

外孙
”

后面遗漏 了
一个

“

子孙
”

。
？ 此外 ， 因 为

“

期亲卑幼
”

中包含着弟妹和兄

弟之子
，
所 以

“

兄弟 子孙
”

的
“

子
”

字应 该是衍 字
，
而正 确 的应 该是

① ｃ 中的
“

外孙之妇
”

应该是误 写 ， 应 当修正为
“

外孙 、 子孙 之妇
”

， 但是这时文言的 意思

不 是
“

外孙之妇 、 子孙之 妇
”

而是
“

外 孙 、 子孙 之妇
”

（
妇 和外孙没有关 系 ） 。 顺便一

提 ， 《 唐律疏议》 中
“

外孙之妇
＂

只 有上 例
一句 ， 其他有

“

外孙 子孙之妇
”

〗 例
（
贼 ４７

疏 ） ，

“

外孙子孙之妇妾
”

３ 例 （ 斗 ４６ 正 文 、 同疏 、 斗 ５ ６ 疏
）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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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

兄弟孙
”

。 实际上 ， 在天一 阁旧 藏抄本 《宋刑统》 以及 Ａ
《养老律 》 的疏

文 中 ， 此处也作
“

兄弟孙
”

。

将上述 Ｃ 第 ２ 问答所引史料的字句进行两处订正后 （下 画线部分是订正后

的状态 ） ， 就是 ： 期亲卑幼 （其 内容是弟妹以及兄弟之子 ） 、 兄弟孙 、 外孙 、 子

孙之妇 、 子孙
、
己 妾 、 子孙之妾 、 余亲 。 将

“

子孙之妇
” “

己 妾
”“

子孙之妾
”

除外的话
， 这基本上和前述 Ａ

《养老律 》 （贼 ４７
） 的客体和顺序

一致 。

从表 １ 我们可 以得知
，
在略卖 、 和卖的客体上 ，

Ａ 《养老律 》 （ 贼 ４７ ）

和 Ｃ
《唐律疏议》 的第 ２ 问答 （ 修正后 ） 在构造上基本相 同

；
在 另 一方

面 ，
在 Ｂ

《唐律疏议 》 中
，
该条的正 文 、 注 文和疏文在形式 、

内容 上都与

前两者存在差异 。 天
一

阁 旧藏 《宋刑统 》 所引 用的 《
律 》 《 律疏》 在该条

上都和 《唐律疏议 》 基本
一致 （值得注意 的一个差异就是 上述 的

“

兄弟

孙
”

） 。 笔者认为 ，
上述差异是作为 日 本 《养老律》 《大宝律》 蓝本 的 《永

徽律 》 《垂拱律 》 这
一群体和开元律 、 律疏之间 的差异 。 而这一 《永徽律 》

《垂拱律 》 的 内容为何会残存在 《唐律疏议》 （贼 ４７ ） 的 Ｃ 第 ２ 问答中 呢 ？

笔者 以下尝试从别 的角度来论述这
一

点 。 《贼盗律 》

“

略人略卖人
”

条

（ 贼 ４５
） 律正文的后段是 ：

“

和诱者 ，
各减一等 。 若和 同相卖为奴婢者 ，

皆

流二千里 。 卖未售者 ， 减
一等 。 （ 下 条准此 ） 。

… …

” ？ 对于注文
“

下条准

此
”

的疏文是 ：

“

注云 ， 下条准此 ， 谓下条得逃亡奴婢而卖未售 ， 及卖期亲

卑幼及子孙之妇等为奴婢未售者 ， 亦减一等 。 故云准此 。

”

这 里说 的下条 ，

具体来说是贼 ４６（

“

略和诱奴婢
”

条 ） 和贼 ４７ 。 与贼 ４７ 有关的是 ，

“

卖期亲

卑幼及子孙之妇等为奴婢
”

和 《唐律疏议》 （ 以 开元律 、 律疏为基础 ） 中记

载的 Ｂ 贼 ４７ 律正文存在差异 ， 而与前述 Ｃ 的前半部分相 同 ， 而且也指示 了

作为本文 问题的残片 中 Ｄ 贼 ４７ 的律正文 。 因此反过来可 以推知
， 《永徽律 》

《垂拱律 》 的贼 ４７ 正文 中含有
“

子孙之妇
”

（ 对应新残片的缺失部分 ）
，

“

卖

期亲卑幼及子孙之妇等为奴婢
”

的意思是将
“

期亲 卑幼
”

到
“

子孙之妇
”

都卖为奴婢 ， 中 间的兄弟孙 、
外孙被省略而用

“

等
”

字表示 。 而且 《唐律疏

议》 的疏文所举
“

从父弟妹
”

并不存在于 《永徽律》 《垂拱律 》 中 。

此外 ， 由 此可知 ， 《
永徽律》 《垂拱律 》 的贼 ４７ 律文开头 的

“

诸
”

字

之后应该不是
“

略卖期亲卑幼 … …
”

， 而是省去 了
“

略
”

字的
“

卖期 亲卑

① 律令研究会编 《 译注 日 本律令 》 １Ｄ ， 第 ５５ ６
－

５ ５９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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幼… …
”

。 并非是 日 本的 《养老律 》 单独把
“

略
”

字省 略掉 了 ， 而是 《永

徽律 》 《垂拱律 》 中本来就没有
“

略
”

字 。
？

另
一个例子

，
贼 ４７ 的第 １ 问答是 ：

问 曰
： 卖妻 为 婢 ， 得 同 期 亲 卑幼 以 否 ？

答 曰 ： 妻服 虽是期亲
，
不 可 同之卑 幼 。

… … 此条 卖 期 亲卑 幼 ，
妻

固 不在其 中 。 只 可 同彼余 亲 ，
从凡人和略之法 。

……

本条 （贼 ４７ ） 中 明 确记载为
“

卖期亲卑幼
”

， 这一点也 明 确地指示 了

《 永徽律 》 《垂拱律 》 中应 当没有
“

略
”

字 。

自 仁井 田 陞 、 牧野巽两 氏的 《故唐律疏议制 作年代考 》 以后 ，

一直存

在着从 以开元 《律 》 《 律疏 》 为 基 础 的 《 唐 律疏 议 》 中 寻找 开元 以 前

《律 》 《 律疏 》 之文句 的 努力 。 本文所提 出 的 贼 ４７ 的修改
，

也能作为 一例

添人其 中 。
？

总 的来说 ， 在永徽 《律 》 《律疏 》 的编纂之后 ， 与 《贼盗律 》 （贼 ４７ ）

相关的法有过修订 ，
其结果是

， 《律 》 《律疏》 的相关部分得到修订 ， 但是

《律疏 》 第 ２ 问答没有被充分检讨 ，
就直接沿用到开元时期 的 《律 》 《 律

疏》 中去 了 。 开元二十五年刊定 的 《 律疏 》 在同 一条 （ 贼 ４７
） 中存在着

矛盾 内容 ， 这也延续到 了 《宋刑 统》 和 《唐律疏议 》 之中 。

①牧英正氏 将 《养老律 》 贼 ４７ 和 《唐律疏议 》 贼 ４７ 进行 了 比较 ，
以 日 本律 在唐律 的基 础

上做了 较大的 改动 ， 特 别是将 《 唐 律疏 议 》 贼 ４７ 律 正 文的
“

略卖
”

改 成 日 本 律中 的
“

卖
”

字 为例 ， 探求彼 、 我两国亲对子权限的强弱 。 但是如 介绍 的永徽律 （ 或 者垂拱 律 ）

的新残片所示 ， 这样的议论 ， 至少不能从唐 日 之 间律文 的 比 较上得出 。 参见牧 《律令 前

后的人身买卖法制 》 （ 《 法学杂志 》 ４
－

１
， 大 阪市 立大学 ，

１ ９５ ７
） 第 ３ ４

￣ ３ ９ 页 ， 同 《 口

本法史上的 人身买卖研 究》
（
有斐阁 ，

１ ９６ １
）
第 ４６

－

４９ 页 ， 同 《 人身买卖 》
（
岩波新书

，

１ ９７ １
）
第 ２６ 

－

２８ 页 ， 同 《律 令前后的略 、 和诱 罪一 日 本略取诱拐罪 的沿革之一》
（
《 法

学杂志 》 １ ９
－

３ 、
４

，１ ９７３
）
第 ２ １ ８ 页 。 此外牧 氏 关于人身买卖 的

一

系 列 研究 ， 和本 文的

主题深切相关 ， 极为 有用 。

② 《唐律疏议 》 名 例律 ？ 十恶条大不敬 （ 名 ６［ ６ ］ ） 的注文是
“

注 ， 盗及伪造御宝
”

（ 《 译

注 日 本律令 》 ＩＩ ， 第 ４７ 页
）

， 疏 文 为 Ｕ兑文云 ， 里者印 也 ， 古者尊卑 共之 。

… … 秦汉 以

来 ， 天子 曰玺 ， 诸侯 曰印 。 开元 岁 中 ， 改玺为宝 。 本 条云 ， 伪造皇帝 八宝 。

… …

”

（ 同

前 ） 仁井 田陞 、 牧野巽两氏 由此指出 ：

“

… …

名 例律 十恶条人不敬的疏议将正文 以 及注文

中 不存在的玺的字义与沿 革进 行了 说 明 ， 这便 是疏 议 刚 做成时 玺字就 存在 的 雄辩 的 证

明 。

”

（
仁井 田

、
牧野 《 故唐律疏制作 年代考 》 上第 ７ ６

－ ７ ７ 页
）

。 其他则参照 该 论文 的
“

五 、 开元前 的残存物
”

（ 下第 ５ ３
－ ６０ 页 ）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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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三 ） 新残片 中 的 《贼盗律 》 第 ４７ 条的讨论

这里 回过头来再看存在问题的新残 片 中贼 ４７ 的律文 （ 参见图 ６
） 。

（ 诸 ）

ｄ ｉ ｎ 走碁亲車幼 ． 及兄弟國 、 Ｉ

 （ 子 ）


丨流二千里 。 卖子孙
， 及 己 妾 、

Ｄ
Ｉ—＿

］者 ， 各减一等 。 其 Ｉ

犯罪 的客体分 为 ： 期亲卑幼 、 兄弟孙 、 （ 缺失部 分 ） 、 子孙 、
己 妾 、

（后缺 ） 。

从表 １ 也能清楚地看 出 ， 这和 《永徽律 》 《垂拱律 》 基本属于 同一类

型 。 仔细观察残片上的律 ， 我们可 以发现 ：

①
“

卖朞亲 …
”

之前 的文字和开元 《律 》 《律疏 》 相同 ， 没有
“

略
”

字 。 这 一点和 Ａ 日 本 《养老律 》 是一样的 。

“

卖朞亲 …
”

的上面 ， 从文字

的位置来看 ， 应该添加表示条文开头 的
“

诸
”

字 。

②
“

及兄弟＠
”

后面的残缺部分 ， 根据 Ａ 《养老律 》 、
Ｃ

《唐律疏议 》

第 ２ 问答 ， 或可复原为
“

外孙 、 子孙之妇为奴婢者
”

。 最后一个字可 能是

“

各
”

或者
“

并
”

， 但笔者还是假定为
“

各
”

字 。

③将期亲卑幼 、 兄弟孙 、 外孙卖为奴婢的场合 ， 全部判处流二千里 。 修

改之后则产生 了很 大的变化
，
刑 罚 的 内容依照客体的不 同而各不相 同 。 此

外
，

“

流二千里
”

也比 《养老律》 的
“

徒二年半
”

重二等 。

接下来考虑残片的 第 ３ 行
“

流二 千里
”

后面 的律 文
“

卖 子孙 ， 及 己

妾 、

（

［５ 。 Ｌ
”

与其将它与 Ａ
《养 老律 》 进行 比较 ， 不如与 Ｃ

《 唐

律疏议》 进行 比较来得更加明 了 。 其 内容是 ：

卖 子 孙 ，

及 己妾 、 子 孙之妾 ， 各有正条 。

以此为参考
，
那么残 片的 残缺部分也有可 能是 ：

卖 子孙
，

及 己妾 、 子孙之妾 ， （ 此后 是刑 罚——作者 注 ）

也就是说
， 可以 复原为 （下画线部分 ）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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卖 子孙 ，
及 己 妾 、 子孙之妾 ， （ 此后加入 刑 罚

作者 注 ） 。 即 和

金／者各减 一等 。 其… …

存在问题的是 ，
残片上残缺的子孙

、
己 妾 、

子孙之妾作 为客 体时 ， 各

自 的刑罚该如何推定 。

①子孙 。 在 Ａ 养老贼盗 律 中
，

二等卑幼 （ 徒二年半 ） 和子孙 （ 徒
一

年 ） 的刑 罚等级相差三等 。 在 Ｂ
《唐律疏议》 的疏文中

，
期 亲 的卑幼 （ 徒

三年 ） 和子孙 （徒
一年半 ） 的刑 罚 等级也相差三等 。 从这一点上来推算 ，

Ｄ 中 的期亲卑幼 （ 流二千里 ） 和子孙 的刑罚 等级也应该相差三等
，
流二千

里减三等便是徒二年 。

②己妾 。 首先根据 Ｃ
《 唐律疏议 》 贼 ４ ７ 的第 １ 问答 ， 妻和余亲做相同

处理 ，
遵照凡人和略之法 ，

如 果将其殴杀 则判处绞 （ 贼 ４５
） 。 如 果是 己 妾 ，

依照斗 ２４
， 减妻二等 ， 所 以是徒三年 。

③子孙之妾 。 子孙之妾也是减子孙之妇 （ 流二千里 ） 二等 ， 所 以是徒

二年半 。

总结 以上①②③ ，
子孙徒二年 ，

己 妾徒三年 ，
子孙之妾徒二年半 。 但

是这里又 出 现了一个疑难问题
，
即残片第 ３ 行有 １ １ 个字

：

Ｉ 流二千 审 。 卖子孙 ， 及己 妾 、
Ｉ

在
“

己妾 、 的后面 ，
是

“

孙之妾
”

３ 个字
，
此后是表示刑罚 等级

的语句 。 根据 Ａ 《 养老律》 （ 贼 ４７ ） 和 Ｂ 《唐律疏议 》 ，
行末应该存在

“

即和卖
”

３ 个字 。

这个残片 的律文
，
每行 ２ １￣ ２ ３ 个字

，
表示刑罚等级 的语句应是 ４￣ ６

个字 。 在 ４￣ ６ 个字的范 围 内
，
表示对子孙 、 己妾 、 子孙之妾为客体的犯罪

所课刑 罚等级的语 句 ，
那 么 首先想到 的 是 Ｃ 第 ２ 问 答中 的

“

各有正条
”

，

但不使用 《唐律疏议 》 的律正文 的语 句 ， 恐怕 是有 问题 的 。 所 以 在现 阶

段 ， 这 ４￣ ６ 个字依 旧是处于不明状态 。

以上的研究成果以 图 ７ 表示 ， 同样在图 ８ 中也有总结 。
？

① 笔者这 里也举 出 了诈伪律残 片 的复原抄 本 （ 图 ８
） ， 理 由 是它与贼盗律 （ 图 ７

） 原来就是

同
一抄 本 。 在 ＴＴＤ － Ｉ 之 ＩＶ 的 录文 中 ， 第 １ 、 第 ３ 行的

“

诸
”

字没有抬头一格 ， 所以这 次

修正 这
一点并再加刊载 。 但 是图版没有变化 ， 所以 就不加刊载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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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７ 贼盗 律
（
贼 ４６

、
４７

、
４ ８

）
复原抄本 中三个 残 片 的位 置

注 ： ３ 个残 片文字用黑体表示 ， 旁边＿ 线部分是永徽渖 的 复 原 ， 其余 文字依照 《 唐律疏议 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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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谷４４９ １

年
亦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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錄倣
所效
用 命
作

皇
太
后
皇

后
皇
太
子
寶
者

图 ８ 诈伪律 （ 诈 １
、

２
）
复 原抄本 中两个残 片 的 位置

注 ：
２ 个残片文字用黑体表示 ， 其余文字依照 《唐律疏议 》 。

（ 四 ） 史料 Ｄ 与 Ｂ 的 比较

通过 以 上 的研究 ，

Ｄ 的残 片 中 贼 ４７ 和 Ｂ
《唐律疏议 》 贼 ４７ 的 不 同 点

就清楚 了 ：

一是
，
略卖 、 和卖 的客体 的范 围 和顺序 ；

二是 ，
各 自 的刑 罚 。

首先具体考察一 下两者 的客 体的 差异 。 根据表 １
， 在 和卖 、 略卖 的客

体上 ，
Ｂ 主要增加 了从父弟 妹和无 服之卑幼 。

除去 Ｄ（ 的复 原条 文 ） 所列举的有服亲 以外 ， 其他的 有服 亲 ， 当 然被

包含在
“

余亲
”

当 中 ， 这 根据 的是凡 人和 略法 。 那么 如何处理无服 的卑幼

呢 ？Ｄ（
Ｃ 也相 同 ） 没有任何规 定 ， 所 以从结果来看 ， 他 们 和

“

余亲
”

相

同 ，
与 客体是凡人 的情况做相 同 处理 。

另
一方 面 ，

Ｂ 新追 加 了 属 于 有 服 亲 的从父弟 妹 ， 而且在 注 中 明 确 地

记载 了 无 服 皁 幼 的 处 理方法 ， 这 是很重要 的 。 但根据疏 文 ， 本 条 所说 的

无 服 卑幼 ， 仅 仅 是指 没有 孩子 的 自 己 的 妾 以及子孙 的妾 。

“

余 亲
＂

是指

没 有 被列举 的其他有服 亲 ，
以及 除 了 没有 孩子 的 自 己 的妾 和子孙 的妾 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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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１ 日 唐賊盗律 ４７ 的 客体 、 刑罚 比 较

＼
＾

：
献 Ａ 养老 ？ 贼盗

律 ４７

Ｂ 《 唐律疏议 》 贼盗律

４７ 的正文 、 注 、 疏文

Ｃ 《唐律疏议 》 贼

盗律 ４７ 的第 ２ 问 答

Ｄ 残片 中 的

贼盗律 ４７

弟妹

二等 卑幼 （
＠弟

妹 、 兄 弟 之 子 ）
：

徒二年半

期 亲 以 下卑 幼 ： 并 同 斗 殴

杀法

＠弟妹
：
徒三年

（
斗 ２７

）

期亲卑幼
朞 亲 卑 幼 ： 流 二

千里

兄弟之子

＠子孙 ： 徒一年半 （ 斗 ２８
）

兄弟之孙
兄 弟 孙 ： 徒 二

年半

＠兄弟之子孙 ： 徒三 年 （ 斗

２７
）

兄弟 孙
兄 弟 流 二

千里

外孙 外孙 ： 徒二年半 ＠外孙 ： 徒三年
（
斗 ２

＊

７
）

外孙
“

外孙
”

： 流二千里

子孙 之妇
＠子孙 之妇 ： 徒 ５ 年 （ 斗

２ ９
）

“

子孙
＂

之妇

“

子孙之妇＇流二

千里

子孙 子孙 ： 徒一年 子孙 子孙 ： ［ 徒二年 ］

从父弟妹
＠从父弟妹 ： 流 三千里

（
斗

２ ６
）

妻
〔 ＠ 妻 妾 ： 同 余

亲远流 （ 賊 ４５ ） 〕

＊

（ 第 １ 问 答 ）
妻

：

绞
（
賊 ４５

）

＊

己之妾

子孙之妾

＠无服之卑幼亦同

＠无服之卑幼 （
己 妾无子 、

子 孙 之 妾 ） ： 徒 三年 （ 斗

２４
） 、 徒二年 （ 斗 ２９

）

己 妾

子孙之妾

己妾 ：

［ 徒三年 ］

“

子孙 之妾
”

： ［ 徒

二年半 ］

余亲
余亲

：
各从 凡人和

略法 远流 （
贼 ４５

）

余亲 ： 各从凡人和略法

＠余亲 ： 绞 （ 贼 ４５ ）

余 亲 ： 各 从凡人 和

略法

“

余亲
”

：
［
各从 凡

人和略法 ］

备注
＊（

第 １ 问 答 ） 妻 ： 同 余

亲 绞 （ 贼 ４５
）

①据 宋 刑 统

删去

②
“

子 孙
”

＼ 据

唐律 疏 议 ？ 贼 ４７

疏插人 ２ 字

“”

： 该 记号 标 注

的 ４ 种客体是残 片

的缺失 部分 ；

［ ］
：

该记号标注

的刑罚 等级 都是推

定的 ；

＊ 妻
： 同余 亲 （ 推

定
）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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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的无服卑幼 ，

接下来对 Ｄ 和 Ｂ 的刑罚逐项进行 比较 。

在 Ｂ 中
，
自 弟妹到从父弟妹 ， 都比 Ｄ 要减一等 。 另外 ， 子孙 以 及子孙

之妾也同样减
一等 。 在妻 、

己 妾上 ，
Ｂ 和 Ｄ 是相 同 的 。 从这些 内 容可 以看

出 ，
Ｂ 和 Ｄ 相 比

，

一般都是在刑罚 上减
一等

，
但仅在妻和 己 妾上 ， 维持刑

罚 的不变 。 另外 ， 在余亲上 ， 也有两者刑罚 相 同的可能性 。

客 体 Ｄ Ｂ

Ｄ
、
Ｂ 间刑罚

的差等
备 注

弟妹 流二千里 徒三年 减一等

兄弟之子 流二千里 徒三年 减一等

兄弟之孙 流二千里 徒三年 减一等

外孙 ＊ 流二千里 徒三年 减一等 Ｄ 的 外孙是推定 、 补充的

子孙之 妇 ＊ 流二千里 徒三年 减一等 Ｄ 的 子孙之妇是推定 、 补充 的

从父弟 妹 无—绞 （
余ｉ ）

流三千里 减一等 Ｄ 没有从父弟妹 ， 推定视为余亲

妻 无―绞 （
余亲 ）

绞 同
一

Ｄ 没有妻 ， 根据 Ｃ 推定视为余亲

子孙
“

徒二年
”？

徒一年半 减一等 Ｄ 的刑罚是推定的

己 妾
“

徒三年
”？

徒三年 同一 Ｄ 的刑罚 是推定的

子孙 之妾
“

徒二年半
” 《

徒二年 减一等 Ｄ 的刑 罚 是推定的

余亲 ＊ 绞 ？
绞 同－ ？

Ｄ 的余 亲是推定 、 补充的 ， 刑罚

也是推定 的

① 《唐律疏议》 的
“

余亲
”

所包含的范围 ， 根据条文不 同 而各有不 同 。 举例来说 ， 《 户婚律 》

“

嫁娶违律
”

条
（
户 ４６

）
的律文中 的

“

余 亲主婚
”

， 其疏 文是
“

余亲 ， 谓期亲卑幼及大功以

下主婚 ，

……

”

所 以这里的余亲是指期亲卑幼和大功 以下 的亲属 （
ＩＩ

， 第 ４ １ ７
？

４ ２０ 页
）

。

此外 ， 《诈伪律》

“

父 母死言余 丧
”

条
（
诈 ２２

）
的律文 中 的

“

余 亲 ， 减一等
”

， 是指祖父

母 、 父母 、 夫 、 伯叔父母 、 姑 、 兄 姐以 外 的 缌麻 以上 的 亲 属 （
瓜

， 第 ７ １ ７
￣

７ １ ８ 页 ） 。 至

于本条 （ 贼 ４７
） 的

“

余 亲
”

， 疏文上写
“

… …五服之 内 ， 本条杀罪名 至死者 ， 并名 余亲
”

（
Ｉ

， 第 ５ ６ １ 页 ） ， 当对象是五服 内的 亲 属 ， 且对其实 行的 殴 杀罪的 刑罚 是 死刑时 ， 那么

除去贼 ４７ 律正文中 规定 的人之外 ， 剩下的 亲属就是余亲 。 但 是本条的 余亲 ， 戴炎辉 氏认

为 只 限定 为余亲的卑幼 （ 戴炎辉 《 唐律各论 》 下 ， 成文 出版社 ，

１ ９ ８ ８
， 第 ４３ ６ 页 ） ， 中 村

茂夫氏认 为
“

并不 限于卑幼
”

（ 贼 ４７ 的注 ４
， 《 译 注 日 本律令 》 Ｗ ， 第 ２ ４

１ 页 ）
。 立法者

在意图上有可能将余亲的 着力 点放 在卑幼上 ， 但 是从 当 时的社会情况 来看 ， 也不能将尊

长完全排 除出略卖 、 和卖的 客体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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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上 可知
，
在 《永徽律 》 、 《垂拱律 》 与 《开元律 》 之间 ，

贼 ４ ７ 的修

法 目 的是
，
扩大略卖 、 和卖的客体范围 ，

除 了 客 体是妻 、
己妾

、 余亲 ，
其

他都将刑罚减轻一等 。

现在我们还无法确定 ， 到底是什么 具体的 事件或者社会现象导致了这

次法律修改 ，
但是可 以作出 以下论断 ：

一方面通过扩大略卖 、 和卖的客体

（ 即有服亲 的从父弟妹和无服卑幼 ） ， 法律变得更加细密 ，
其实效性也提高

了 。 另
一方面

，
除 了妻 、 己 妾

、 余亲为客体外 ，
刑 罚 都减轻 了

一

等 。 这并

不是说国家 、 社会对略卖 、 和卖犯罪作 出 了更轻的评 价 ， 而是说以 家人近

亲 属为 客体的略卖 、 和卖犯罪 已 经不再那么 严重 ， 不需要用流二千里这 么

重的刑罚来威吓 了 。
？ 另

一

方面 ，
当客体是妻 、 己 妾时

，
刑 罚 没有 减轻而

是维持原状 ， 可能 是修改法律时对 当 时女性 法律地 位 的关心或其影 响 所

致 。 从这一点来考虑
，
此次法律修订的时 间

， 可 能是在武则天掌握政权到

玄宗开元时代之间，

在本节 中 ， 笔者认为
，
律的 ５ 个残片应该是 《永徽律 》 或者是 《垂拱

律 》 ， 但是从垂拱时律的修改非常少这
一点来考虑 的话 （

“

其律令惟改二十

四条 。 又有不便者 ，
大抵依 旧

”

， 见 《 旧 唐书 ？ 刑 法志 》 ） ， 《永徽律 》 和

①王朝 交替期 的战乱和社会的 混乱与 略卖 、 和卖有着深刻 的关 系 ， 这是不言 自 明 的 。 在唐

仪凤二年 （
６７ ７

）
狄仁杰 的上表中 ， 就汉武帝平定四夷作 了如下叙述

“

府库 皆空 ， 盗贼蜂

起 ， 百姓嫁妻卖子 ， 流离于道路者万计
”

（
《唐会要 》 卷 ７ ３ ， 上海古籍 出 版社 ，

１ ９９ １
， 下

册第 １ ５ ６３ 页
）

， 唐代也是同 样 。 穷 困 的百姓 ， 不得不把妻 子嫁给别人 ， 卖掉 自 己的孩子 。

进行略卖 的不光是丈 夫或是父母 。 郭 元振 传中 有
“

任侠使 气 ． 不以 细 务介意 。 前后掠卖

所部千余人 ，
以遗宾客 ， 百姓苦之

”

（ 《 旧唐书 》 卷 ９７ ， 第 ３０４２ 页 ） ， 记录的 是 ， 他略卖

掉 自 己治下之 民千余人 ， 用来招待宾客 ， 民众为此受苦 。

此外略卖不光是把 良民卖 为奴婢 ， 在 唐末 的 混乱 中 ， 还发生 了
“

会毕师铎 乱 ， 人 相掠卖

以食
”

（ 《 新唐书 》 卷 ２０５
， 第 ５ ８ ３ １ 页 ） 这样令人战栗 的事态 。 周迪夫妇在往来广 陵 （ 扬

州 ） 的 途中 ， 被卷人毕师铎之乱 （
８ ８７

） ， 苦 于饥饿 ， 妻子就把 自 己 卖 了 ， 换 成数 千钱给

丈 夫 。 丈夫与怀疑其言的守 役 回来 时 ， 妻 子 已 经 变成 了 食 物 ， 她 的头 被切 断 ， 挂在 横

梁上 。

此外 ， 本文虽然无法探究唐律贼 ４７ 的渊源 ， 但是笔者认 为它可能和北魏延 昌 三年
（
５ １

４
）

的 费羊皮相关联 ， 当 时的律 文引 用 了
“

掠人掠卖人和卖人 ， 为奴婢者死
”

，

“

卖 子有一 岁

刑 ， 买 （
卖

）
五服因 亲属在尊长者死 ， 朞 亲及 妾与子妇流

＂

。 详 见 内 田 智雄编 《 译注 中

国历代刑法志 》 （ 创文社 ，
１％４

， 补 订版 ２００５
）

， 第 ２ １ ９￣ ２２ ８ 页
。

② 重视母亲地位 的 服纪 改革 ， 在武韦 政权时代达到顶 峰 ， 即使 在开元初遭 到否定 ， 但其影

响还是波及了 唐代后 半期 。 有关这 一点及其社会 背景 ， 参照藤川 正 数 《 唐代母亲 主义 的

服纪改制 》 （ 《 东方学 》 １ ９ ５ ８
） ， 第 ３ ５

￣

４５
、
４８

－

５ ５ 页 。 这和尊重外姻的风气 以及 妻

妾的 法律地位 也是密切相关的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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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垂拱律 》 的 内容几乎可 以说是一样 的 。 再加上表 １ 的 Ｃ 是 《 永徽律疏 》

字句的残存 ，
且 Ｄ 与 Ｃ 的构造相同 ，

所 以 Ｄ 是 《永徽律 》 的可 能性最大 。

相对于之前所述荣新江氏 的见解 ６ 和见解 ７
，
这是笔者的观点 。 此外

，
荣

氏 （见解 ８
） 认为 Ｄ 与 Ｂ 的差异是开元二十五年 以后法律修订的结果 ， 而

正如 前述
，
笔者认为修改的时间在永徽 、 开元之间 ， 尤其是从武则 天统治

时期 到开元时代之间的可能性最大 。

结 语

以上
，
本文分成三节 ，

讨论了 近年来被新 介 绍 的 吐 鲁番敦煌发现 的

《唐律 》 《律疏 》 残片 。 特别是第三节讨论的律残片 ， 考虑到 与永徽 、 开元

年间 的法律修订相关 ， 所 以花了 较多 的笔墨 。

以下简单概括讨论的结果 。

（ １ ） 第一节处理的残片 ， 属 于 《旅博研究 》 及 《新疆选粹 》 收录 的

旅顺博物馆所藏大 谷文 书 。 《律疏 》 这 ３ 个残 片 （
ＬＭ ２０

＿

１ ５０９
＿

１ ５７０
＿

２
、

ＬＭ ２０
＿

１ ５０７
＿

９８８
、
ＬＭ２０Ｊ ５０７

—

１ １ ７６
＿

４
） 虽然不能直接缀合 ， 但都是 《名 例

律疏 》 的第 ２７
、 第 ２ ８ 条 的疏文 。 ３ 个残 片 每行推定 的平均字数是 ２

１
￣

２３

字
，
接排书写 ， 没有栏线 ，

字体主要是楷书 并混人一部分行书 。 从其熟练

的书 写风格来看 ，
笔者认为 ， 是唐朝 中 期 以后官员 为 自 己 抄写的 开元时刊

定 的 《律疏 》 的
一部分 。

（
２

） 第二节讨论的是 《 国家 图书馆藏敦煌遗书 》 第 ２２ 册收 录的 、 为

修补 《金 刚般若波 罗 蜜 经 》 （
ＢＤ０ １ ５２４ ） 纸背而贴上去 的 ２ 个残 片 。 根据

史睿 氏 的研究
， 其中 的 １ 个残片可 比定 为 《杂律疏 》 第 ３ ８ 条 的疏文 。 此

次笔者将剩下 的另
一个残片也 比定 为 同一条文疏文的一部分 。 所 以两者能

够直接缀合 。 笔者不 同意史 氏 的 年代推定结论 ，
认 为 它与 李盛铎 旧 藏 的

《杂律疏》

一样
，
是 《开元律疏》 的

一部分。

（ ３ ） 在龙谷大学所藏的大谷文书 中
， 存在永徽 （ 或者垂拱 ） 的 《贼盗

律 》 第 ４８ 条的 ２ 个残片 （ 大谷 ５０９８
、 大谷 ８０９９

） 和 《诈伪律 》 第 １
、 第

２ 条的 ２ 个残 片 （大谷 ４４９ １
、
大谷 ４４ ５２

， 这两个残片 可 以直接缀合 ） 。 这 ４

个残片是从同一文本 中分离 出来 的 。 ２００ ３ 年 ， 荣新江氏根据老照 片介绍 的

新残片是旅顺博物馆所藏的 一件大谷文 书 ， 能 和 已 知 的大谷 ５０９ ８ 直接缀



新介绍 的 吐鲁番 、 敦 煌本 《 唐 律 》 《律 疏 》 残 片 １ ４７

合 。 现在 根据 《 旅 博研 究 》 ， 可 以 确 认这 一新 残 片 现 藏于 旅顺 博 物馆

（
ＬＭ２０

＿

１ ４５７
＿

２０
＿

０ １
） ， 其内容与 《 贼盗律 》 第 ４６

、 第 ４７
、 第 ４ ８ 条 的正文

和注相 当 。

（
４

） 新残片中 的 Ｄ 贼 ４７ 的内 容与 Ａ 日 本 《 养老律 》 （ 贼 ４７ ） 以及 Ｃ

《 唐律疏议 》 （ 贼 ４７
） 第 ２ 问答相同

，
但是和 Ｂ 《 唐律疏议 》 （ 贼 ４７

） 的正

文 、 注 、 疏文存在差异 。

也就是说 Ｄ 是 《永徽律 》 （ 《垂拱律 》 的内容也基本相同 ） ，
与此相关

的 《永徽律疏 》 的 字句在 修订 后 残 留 在 《开元 律疏 》 的 第 ２ 问答 当 中 。

Ｄ
、

Ｂ 不同 的原因在于 ， 永徽到开元之间 ， 贼 ４ ７ 进行 了 法律修改 ， 其结果

是 ，
与略卖 、 和卖有关的犯罪 的客 体范 围扩大 ， 法的 实效性提高 。 在 另一

方面 ， 和唐朝初期相 比社会更加安 定 ， 对家人 、 近 亲属 的略卖 、 和卖 犯罪

有所减少 ， 因此通过刑罚来抑制犯罪 的 必要性有所下降 ， 从而刑罚 几 乎都

是减 了
一

等 。

在这之后编纂 的 《 宋刑 统 》 和 《唐律疏议 》 ， 是 以接受 了这 种 修改

的 《开元律 》 和 《 开元律疏 》 为基础 的 。 所以存在于 《 开元律疏 》 中 的

法规 内容 的 矛盾
， 依然保 留在 《 宋刑统》 和 《唐律疏议 》 当 中 。 上 述的

（
３

） （ ４ ） 两点是第三节的结论 。

以上 ４ 项是本文讨论的结果 。

另外
，
在讨论第三节 的问题的过程 中

， 作者再次深刻地体会到 法 的修

改 以及律 、 律疏的修正是相 当重要 的课题 。
？ 而且通过贼 ４７ 的事例

，
我们

发现
，
法律的修改未必是逐字逐句 彻底地进行的

，
而是在最小限度的范 围

内 ， 对律和律疏的文字进行修改 ， 而在疏文与 问答 中 ， 应 当被订正但没有

被订正 的旧条文 的一部分则被残留 下来 了 。 这样的话 ， 该条文在逻辑上是

① 作为法律修改的律典 、 令典修正 ， 其采用的 程序可 能是 以 下任意一种 ： １ ． 作 为 诏敕 发布

—人格—在新的 律典 、
令典编纂时修为 条文 ；

２ ． 诏敕一？直接修 改现行 的 律典 、
令 典 。 参

照拙 文 《唐代禁婚亲 的 范围——在外姻 无服 尊卑 为 婚的 场合 》 （ 《 法制 史 研 究 》 ２ ５
，

１ ９ ７ ６
）

、 《唐代
“

守法
”

的一个事 例——与卫禁律 阑人 非御在所条 相关 》 （ 《 东 洋 文 化 》

［ 东京大学 ］ ６ ０ ，１ ９８ ０
）

、 《 关于敦煌本 唐户 婚律放部 曲 为 良条——Ｐ ．

３ ６０８
、

Ｐ ．３２ ５ ２ 的再

讨论 》
（
《法律论丛 》 ６０

－ ４
、 ５ ， １ ９ ８８

）
。 其 中 ， 第 １ 种没有什么问 题 ， 但是第 ２ 种 被滋贺

秀 三 氏否定 了 ，

“

律典 、 令典一经 制定 ， 只有被废 止 了 ， 而不可能进行部分 变更 。 如 果有

修改的必要 ， 就必须把 原来 的 律典 、 令典 废止 ， 然后再制定新的 法典
”

（
《 中 国法 制 史论

集——法典与 刑罚 》 ， 创文 社 ，
２００３ ， 第 ２

１ 页 ）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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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连贯 的
，
在这种情况下

，
规定 内容 出 现 了矛盾 。 在今后考察唐代律令的

实态时
，
我们必须考虑这

一情形 。

【 附记 】 此前 ，
笔者对大谷探险 队带来 的经卷和文书 并没有过 多 的研

究 。 尽管如此 ， 龙谷大学的上 山 大峻 、
小 田 义久 、 中 田笃 郎三位老师也 曾

不吝赐予有益的研究文献和研究信息 。 虽然有点迟 ， 但是这里要 向三位老

师长期 以来 的教导致 以衷心 的敬意 。

对笔者来说 ， 研究旅顺博物馆所藏的 大谷文 书还是第
一次 ， 因此在准

备阶段就向 片 山章雄 氏 （ 东海大学 ） 请教 了许多 初步 的 问题 ， 得到 了 许多

有用 的指导 。 此外
，
作为 编集委员 的妹尾达彦 氏 （ 中 央大学 ） 也多次帮 助

了在执笔阶段差点掉队的笔者 。 如 果没有这两位的 帮助
，
本文是无法完成

的 。 所以衷心感谢两位 。

此外 ，
为撰成拙 文而进行文献复 印 以及输人录文时 ，

得到 了 明 治大学

ＲＡ 的石野智 大 （ 明 治大学大学院 文学研究科 ＤＣ ） 、 岩 田 真纪子 （ 明治大

学大学院法学研究课 ＤＣ
） 两位的协助 。 这里也表示感谢 。

【 修订版附记 】
拙 文 《 新介 绍 的 吐 鲁 番 、 敦煌 本 〈 唐 律 〉 〈 律 疏 〉

残片——以旅顺博物馆 以及 中 国 国家 图 书馆所藏资料为 中 心 》 （ 以 下略

称为 Ａ 论 文 ） ，
以 旅顺博物馆所藏 的唐名 例律疏的 ３ 个残 片和 唐贼盗律

的 １ 个残 片 ，
以及 中 国 国 家 图 书 馆所藏 的 唐 杂律疏 ２ 个残 片 为 讨论 对

象 。 其第
一 手的依据 资 料是 日 本 以及 中 国 出 版 的 著作所载 的 文 书 照 片

（ 黑 白 ） 。

此后在 ２ ０ １ ０ 年 ９ 月
，
笔者与土肥义 和 、 片 山 章雄两 氏

一起访问 了旅顺

博物馆和 中 国 国家图 书馆
，
直接调查了 上述的几个残片 。 其结果是发表 了

拙文 《旅顺博物馆 、
中 国 国家 图 书 馆 的 〈唐 律 〉 〈 律疏 〉 残 片 的原卷调

查 》 （ 土肥义和编 《 内 陆亚洲 出 土
４￣ １ ２ 世纪的汉语 、

胡语文献 的整理和

研究 》 科研报告书 ，
东 洋文 库

，

２０ １ １
，
以下略称为 Ｂ 论 文 ） 。 在该文 中 ，

笔者总 结 了 通 过原卷 调查 所知 的 内 容 ， 对 Ａ 论 文进行 了 补 正 。 详 见该

论文 。

这里利用余下 的空 白部分 ， 阐述一下 Ｂ 论文 中 的若干修正点 。

第一 ，
首先在 Ｂ 论文 中 ， 关于旅顺博物馆所藏的残片 ， 第一次发布彩



新 介 绍 的吐 鲁 番
、
敦煌 本＜唐 律 》 《 律疏 》 残 片 １ ４９

ＬＭ ２０． １ ５ ０７

１ １７ ６
＿

４

色照 片 。

第二
，
在 Ａ 论文中

，
关于旅顺博物馆所藏的 名 例律疏的第 １ 个残 片的编

号
，
所据资料有误

，

Ｂ 论文将
“

１ ５０９
＿

１ ５８０
”

（
错误的 ） 改 为

“

１ ５０９
＿１ ５７ ０

＿

２

”

（ 正确 的 ） （ 依据旅顺博物馆 的提示订正 ） 。

第三 ，

Ａ 论文 的图 ６ 贼盗律残片 （ 第 ９５ 页 ） 的第 ２
、 第 ５ 行 的第 １ 个

字
“

诸
”

字
，
在 Ｂ 论文的 图 ７ 中改 为抬头一格 。 此外 Ａ 论文 图 ６ 的

“

朞
”

改为
“

朞
”

字 。 有关这两个字 的论述 ， 参见 Ｂ 论文 （ 第 ９
￣

１ ０ 页 ） 。

第 四 ， 以 下 刊载 Ｂ 论 文的 图 ４ 名 例 律疏的 复原抄 本 中 ３ 个残 片 的 位置

（
Ａ 论文的 图 ４ 的修正 ） 。 在 图 ４ 中

，
第 ８ 行 的 注文 从 双行小字改 为单行 大

字 。 其理 由 参 照 Ｂ 论文 （ 第 ６ ￣

７ 页 ） 。

在 以 上 ４ 项 中 ， 此次对 Ａ 论 文 的修 汀 ， 只是对与 第 ２ 项相关 的 部分进

行 了修 正
，
其他部分则 因 为技术的 原因而 保持了 原状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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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 中译本附记 】 本译文 由刘思皓 初译 ，
拟收入杨一凡先生主编 的 《法

史新论 》 ；
后 由杨先生 委托赵 晶 校译 ；

赵晶在通读初译稿后 ，
补译 了序 言

部分并通改全篇 ，
再 由冈野诚先生委托石野智大博士进行校订 ，

特此 向石

野博士致谢。

【 本文 日 文版原 载 《敦煌 、 吐 魯番 出 土 漢文 文書乃新研 究 》 （ 修訂版 ） ，

東洋 文庫 ，
２〇１ ３

】


